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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最新要求，规

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管理，以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通知》以及《关于开展 2023 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

的函》的有关要求，对吴忠市“三线一单”成果进行更新调整，确保“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权威、科学、可执行。 

此次更新以现有成果为基础，衔接吴忠市战略定位和“十四五”发展目标，

对划定成果进行调整完善。对于生态空间，调整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面

积，修改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并相应调整管控分区。对于环境质量底线，衔接

自治区、吴忠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调整全市大气、水环境质量目标

以及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底线，县（市、区）环境质量目标以上级主管部门下达任

务为准；修改环境管控区的管控要求。对于资源利用上线，修改能源利用上线目

标。对于环境管控单元，增加 4个重点管控单元，减少 1个一般管控单元，总个

数由 48 个调整为 51 个。对于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衔接各类最新的规划、计划、

方案，对市级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管控要求进行修改更新；根据要素管控分区调

整内容，相应调整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管控要求。 

2023 年 5 月 29 日和 8 月 10 日，两次发函征求利通区人民政府、红寺堡区

人民政府、青铜峡市人民政府、同心县人民政府、盐池县人民政府，宁夏青铜峡

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宁夏吴忠金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吴忠太阳山开发区管

委会、宁夏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生态环

境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

农业农村局、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应急管理局、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等 20 家单

位意见，共收到 44 条意见，采纳（含原则采纳）41条，不采纳 3条，不采纳主

要原因是与相关法规政策有冲突。 

二、成果更新情况 

1、生态保护红线 

⑴更新采用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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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生态空间划定成果中，生态保护红线数据为 2018 年 6 月自治区人民政

府发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宁政发〔2018〕23 号），所使用的

基础数据包括国土二调 2018年变更调查数据，截止 2019年底获取的全区各类自

然保护地、国家公益林、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范围数据，及 2018 年中央深改

组审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空间规划》、《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16-2020年）》等相关规划成果。 

本次更新所使用的数据包括：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提供的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

整成果数据，与本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致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

边界，国土三调 2020 年变更调查数据，现有合法矿业权范围；自治区林草局提

供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及国家公益林（全区林地“一张图”）、国家和自治

区重要湿地、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等最新范围数据。 

⑵生态空间更新划定方案 

按照技术指南、技术要求和更新工作方案的有关要求，本次更新在保持现有

成果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利用获取的相关最新数据，对生态空间的划定成果开展

更新和优化。 

首先，完整衔接自然资源部门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成果。吴忠市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约为 2754.02 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 16.52%。生态保护红线

分布情况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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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吴忠市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成果 

对于现有生态保护红线（以下简称“原红线”）中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评估

调整成果（以下简称“新红线”）的部分（原红线调出区域），核实其与永久基本

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及现状合法矿业权（包括采矿权、探矿权）的冲突情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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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上述冲突斑块的调出区域，全部纳入一般生态空间。 

由于现有成果在识别生态空间时参考的是国土二调数据，在实施应用过程中

存在与实际土地利用现状不符、难以落地的情况。本次更新衔接国土三调 2020

年变更调查数据对现有成果进行校核，将一般生态空间中不适于划入生态空间的

地类（包括耕地、园地、各类建设用地、其他草地、裸地、盐碱地等）进行扣除，

扣除后全部保留纳入一般生态空间。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对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区域的保护，

本次更新与自治区林草部门深入对接，全面衔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及国家

级公益林、国家和自治区重要湿地、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等数据，将上述区

域在新红线和现有生态空间外的部分，全部纳入一般生态空间。 

根据自治区林草局提供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吴忠市共有自然保护区

4处，总面积 139475.52 公顷，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处、自治区级自然保护

区 2 处。共有自然公园 2 处，总面积 5728.3 公顷，全部为湿地公园。具体名录

见表 1-1、表 1-2，分布情况见图 1-2、图 1-3。 

表 1-1  吴忠市自然保护区名录 

序号 自然保护区名称 面积（公顷） 

1 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82460.36 

2 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3749.22 

3 青铜峡库区自然保护区 17481.80 

4 红寺堡酸枣梁自然保护区 5784.14 

合计 139475.52 

 

表 1-2  吴忠市自然公园名录 

序号 地市 名称 面积（公顷） 

湿地公园 

1 
吴忠市 

宁夏吴忠黄河国家级湿地公园 3339.76 

2 宁夏太阳山国家级湿地公园 2388.54 

合计 5728.3 

吴忠市国家级公益林面积为 142881.16 公顷，其中一级公益林 24684.88 公

顷、二级公益林 118196.28 公顷。各县区国家级公益林面积统计见表 1-3，公益

林分布情况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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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吴忠市及各地市国家公益林面积统计表 

区域 
一级公益林面积 

（公顷） 

二级公益林面积 

（公顷） 

公益林总面积 

（公顷） 

利通区 0.00  2416.21  2416.21  

红寺堡区 952.67  24488.67  25441.34  

盐池县 20152.35  72284.33  92436.68  

同心县 3249.64  18490.95  21740.59  

青铜峡市 330.22  516.12  846.34  

吴忠市 24684.88  118196.28  1428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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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吴忠市自然保护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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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吴忠市自然公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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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吴忠市国家级公益林分布图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发布 2020 年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通知》（林湿

发〔2020〕53号），吴忠市共有国家重要湿地 3处，均已设立自然保护地实施保

护，具体名录见表 1-4。自 2019年 3月至 2022年 4月，自治区林草局共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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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 5处自治区重要湿地，具体名录见表 1-5。重要湿地分布情况见图 1-5。 

表 1-4  吴忠市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序号 湿地名称 保护方式 面积（公顷） 

1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库区国家重要湿地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17481.80 

2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黄河国家重要湿地 国家级湿地公园 3339.76 

3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哈巴湖国家

重要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82460.36 

合计 103281.92 

 

表 1-5  吴忠市自治区重要湿地名录 

序号 地市 湿地名称 面积（公顷） 

1 

吴忠市 

宁夏太阳山自治区重要湿地 2389.75 

2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小甜水河自治区重要湿地 456.28 

3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清水河豫海湖自治区重要湿地 454.01 

4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渔光湖自治区重要湿地 158.60 

5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中营堡湖自治区重要湿地 27.84 

合计 34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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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吴忠市重要湿地分布图 

原国家林业局公告 2016年第 22号公布的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中，吴忠

市共有 3处，根据自治区林草局提供的相关数据，吴忠市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名

录见表 1-6，具体分布情况见图 1-6。 



11 

 

表 1-6  吴忠市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名录 

序号 地市 名称 面积（公顷） 

1 吴忠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寺堡区酸枣梁国家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区 
10125.24 

2 吴忠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马高庄乡国家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区 
18648.44 

3 吴忠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机械化林场国家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区 
10218.25 

合计 38991.93 

 



12 

 

 

图 1-6 吴忠市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分布图 

最后，将过于细碎（图斑面积小于 0.1 km2）的斑块进行剔除，并再次衔接

新红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及国家级公益林、国家和自治区重要湿地、国

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等数据，确保“应划尽划”，形成本次更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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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更新成果及变化情况 

更新后，吴忠市生态空间总面积 6348.71 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

38.07%（表 2-1 和图 2-1）。其中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为 2754.02 平方公里，占

全市国土总面积的 16.52%。除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一般生态空间面积 3593.10

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 21.55%。具体分布情况见图 1-7。生态空间总面积和

占比保持相对稳定，吴忠市生态空间总面积略有增加，更新成果较现有成果的具

体变化情况见表 1-7及图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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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吴忠市生态空间更新成果 



15 

 

表 1-7  吴忠市及各地市生态空间划定结果变化情况 

区域 
原红线

面积 

新红线

面积 

原红线

面积占

比 

新红线

面积占

比 

占比变

化 

原一般

生态空

间面积 

新一般

生态空

间面积 

原一般

空间占

比 

新一般

空间占

比 

占比变

化 

原生态

空间面

积 

新生态

空间面

积 

原空间

占比 

新空间

占比 

占比变

化 

利通

区 
12.72  12.29  1.15% 1.11% -0.04% 358.65  299.79  32.40% 27.08% -5.32% 371.36  312.09  33.55% 28.19% -5.35% 

红寺

堡区 
326.68  344.01  11.85% 12.48% 0.63% 656.08  597.38  23.80% 21.67% -2.13% 982.76  941.50  35.65% 34.15% -1.50% 

盐池

县 
1590.99  1142.06  24.26% 17.43% -6.83% 1450.63  2004.91  22.12% 30.57% 8.45% 3041.62  3148.05  46.37% 47.99% 1.62% 

同心

县 
1139.89  1118.20  25.70% 25.22% -0.48% 439.64  539.30  9.91% 12.16% 2.25% 1579.53  1657.87  35.62% 37.38% 1.77% 

青铜

峡市 
193.90  137.46  10.16% 7.56% -2.60% 178.95  151.71  9.38% 8.34% -1.04% 372.84  289.20  19.54% 15.90% -3.64% 

吴忠

市 
3264.17  2754.02  19.47% 16.52% -2.95% 3083.95  3593.10  18.39% 21.55% 3.15% 6348.11  6348.71  37.86% 38.07% 0.21% 

 



16 

 

 

 

图 1-8 更新前后生态空间分布对比图 

⑷管控要求更新情况 

衔接国家、自治区、吴忠市“十四五”相关规划和最新政策文件，更新了吴

忠市生态分区管控要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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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吴忠市生态分区管控要求更新情况 

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

类型 
更新依据 原依据 

1 

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

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

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

变用途 。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

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

变”。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

地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

区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

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国家和

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按照禁止

开发区域进行管理； 

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活动，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

的各类开发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修改 

《关于加

强生态保

护红线管

理的通知

（试行）》

（自然资

发〔2022〕

142号） 

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

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

线的若干意

见》（ 2017 

年） 

2 

生态保护红线中各类自然保护地之外

的部分，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

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

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以下 8

类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

活动，主要包括： 

（1）零星的原住居民在不扩大现有建

设用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

施，保留生活必须的少量种植、放牧、

捕捞、养殖；（2）因国家重大能源资

源安全需要开展的战略性能源资源勘

查、公益性自然资源调查和地质勘查；

根据《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

142号），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

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以下对生态功能不

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1）管护巡护、保护执法、科学研究、调查监测、测绘导航、防灾减

灾救灾、军事国防、疫情防控等活动及相关的必要设施修筑。 

（2）原住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允许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用

海用岛、耕地、水产养殖规模和放牧强度（符合草畜平衡管理规定）

的前提下，开展种植、放牧、捕捞、养殖（不包括投礁型海洋牧场、

围海养殖）等活动，修筑生产生活设施。 

（3）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古生物化石调查发掘、标本采集和

文物保护活动。 

修改 

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

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统筹

划定落实三

条控制线的

指导意见》 

（ 2019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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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

类型 
更新依据 原依据 

（3）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

灾害防治和应急抢险活动；（4）经依

法批准进行的非破坏性科学研究观

测、标本采集；（5）经依法批准的考

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活动；（6）不

破坏生态保护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

（7）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各级国土

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堤防

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8）重要生态

修复工程。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今

后出台的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有新规定

的，从其规定。 

（4）按规定对人工商品林进行抚育采伐，或以提升森林质量、优化栖

息地、建设生物防火隔离带等为目的的树种更新，依法开展的竹林采

伐经营。 

（5）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科普宣教及符合相关规划的配

套性服务设施和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及维护。 

（6）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

通讯和防洪、供水设施建设和船舶航行、航道疏浚清淤等活动；已有

的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维护改造。 

（7）地质调查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包括：基础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

产资源远景调查等公益性工作；铀矿勘查开采活动，可办理矿业权登

记；已依法设立的油气探矿权继续勘查活动，可办理探矿权延续、变

更（不含扩大勘查区块范围）、保留、注销，当发现可供开采油气资源

并探明储量时，可将开采拟占用的地表或海域范围依照国家相关规定

调出生态保护红线；已依法设立的油气采矿权不扩大用地用海范围，

继续开采，可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不含扩大矿区范围）、注销；已

依法设立的矿泉水和地热采矿权，在不超出已经核定的生产规模、不

新增生产设施的前提下继续开采，可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不含扩

大矿区范围）、注销；已依法设立和新立铬、铜、镍、锂、钴、锆、钾

盐、（中）重稀土矿等战略性矿产探矿权开展勘查活动，可办理探矿权

登记，因国家战略需要开展开采活动的，可办理采矿权登记。上述勘

查开采活动，应落实减缓生态环境影响措施，严格执行绿色勘查、开

采及矿山环境生态修复相关要求。 

（8）依据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开展的生态

修复。 

（9）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与邻国签署的国界管理制度协定（条约）

开展的边界边境通视道清理以及界务工程的修建、维护和拆除工作。 

（10）法律法规规定允许的其他人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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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质量底线 

⑴水环境 

本次更新在收集并分析了 2020年至 2022年吴忠市各国控、区控断面水质现

状的基础上，衔接“十四五”相关规划和最新政策文件，重新核实了吴忠市各工

业园区边界范围并结合水源地保护区调整情况，更新了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主

要水污染物减排量目标、水环境管控分区和分区管控要求。 

现有成果中的 2025、2035 年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基于对“十三五”期间水

环境质量状况及区域水质改善潜力的分析，经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核实

后确定，并注明目标值在相关“十四五”规划发布后进一步衔接。本次更新依据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水利厅于 2022 年 1 月联合印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相关规划指标要求，确定 2025 年水环境质

量底线目标值，并结合规划对 2035 年水生态环境质量的展望及水环境质量改善

潜力分析，更新 2035年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值。（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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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吴忠市各控制断面近三年水质现状及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更新情况 

序

号 
水体名称 

监测断面（点位）名

称 

考核

类别 

近三年水质现状 现有底线目标 “十四五”

规划目标 

更新底线目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2025 年 2035 年 

1 黄河干流 叶盛公路桥 国控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Ⅱ类 

2 

黄

河

支

流 

清水河 

王团 区控 Ⅳ类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 

（氟化物），

剔除本底Ⅲ

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3 石炭沟桥断面 区控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 

（氟化物），

剔除本底Ⅱ

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4 

苦水河 

苦水河 

（甘-宁省界） 
区控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氟化

物、氨氮），

剔除本底劣

Ⅴ类 

— — Ⅴ类 Ⅴ类 Ⅴ类 

5 孙家滩 区控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氟化

物），剔除

本底Ⅳ类 

Ⅴ类 Ⅴ类 Ⅴ类 Ⅴ类 Ⅴ类 

6 苦水河入黄口 国控 劣Ⅴ类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氟化

物），剔除

本底Ⅳ类 

Ⅴ类 Ⅴ类 

氟化物不参

与考核，其

他指标为Ⅴ

类 

氟化物

不参与

考核，其

他指标

为Ⅴ类 

氟化物

不参与

考核，其

他指标

为Ⅴ类 

7 红柳沟 
吴忠（红寺堡区）-

中卫（中宁县）市界 
区控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 

（氟化物） 

劣Ⅴ类 

（氟化物），

剔除本底Ⅲ

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21 

 

序

号 
水体名称 

监测断面（点位）名

称 

考核

类别 

近三年水质现状 现有底线目标 “十四五”

规划目标 

更新底线目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2025 年 2035 年 

8 

主

要

排

水

沟 

南干沟 

青铜峡-利通区交界 区控 Ⅲ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及以上 

Ⅳ类及

以上 

Ⅳ类及

以上 

9 
罗家湖人工湿地出

口 
区控 — — — — — 

Ⅳ类 

及以上 

Ⅳ类及

以上 

Ⅳ类及

以上 

10 入黄口 区控 Ⅲ类 Ⅲ类 Ⅲ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及以上 

Ⅳ类及

以上 

Ⅳ类及

以上 

11 清水沟 入黄口 区控 Ⅲ类 Ⅲ类 Ⅲ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及以上 

Ⅳ类及

以上 

Ⅳ类及

以上 

12 罗家河 入黄口 区控 Ⅱ类 Ⅲ类 Ⅱ类 Ⅲ类 Ⅲ类 
Ⅳ类 

及以上 

Ⅳ类及

以上 

Ⅳ类及

以上 

13 

第一排水

沟 

吴忠（青铜峡）－银

川（永宁县）市界（一

分沟） 

区控 Ⅱ类 Ⅱ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及以上 

Ⅳ类及

以上 

Ⅳ类及

以上 

14 

吴忠（青铜峡）－银

川（永宁县）市界（二

分沟） 

区控 Ⅲ类 Ⅲ类 Ⅱ类 Ⅳ类 Ⅳ类 
Ⅳ类 

及以上 

Ⅳ类及

以上 

Ⅳ类及

以上 

15 

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 

金积水源地 国控 Ⅳ类（锰） Ⅳ类（锰） Ⅳ类（锰） Ⅲ类 Ⅲ类 
Ⅲ类（铁、

锰除外） 

Ⅲ类

（铁、锰

除外） 

Ⅲ类

（铁、锰

除外） 

16 小坝水源地 国控 
Ⅳ类（铁、

锰） 

Ⅳ类（铁、

锰） 

Ⅳ类（铁、

锰） 
Ⅲ类 Ⅲ类 

Ⅲ类（铁、

锰除外） 

Ⅲ类

（铁、锰

除外） 

Ⅲ类

（铁、锰

除外） 

17 大坝水源地 国控 Ⅳ类（锰） 
Ⅳ类（铁、

锰） 

Ⅳ类（铁、

锰） 
Ⅲ类 Ⅲ类 

Ⅲ类（铁、

锰除外） 

Ⅲ类

（铁、锰

除外） 

Ⅲ类

（铁、锰

除外） 

18 青铜峡镇水源地 国控 
Ⅲ类（总硬

度） 

Ⅲ类（总硬

度、溶解性

Ⅳ类（总硬

度） 
Ⅲ类 Ⅲ类 

Ⅲ类（铁、

锰、总硬度

Ⅲ类

（铁、

Ⅲ类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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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水体名称 

监测断面（点位）名

称 

考核

类别 

近三年水质现状 现有底线目标 “十四五”

规划目标 

更新底线目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2025 年 2035 年 

总固体） 除外） 锰、总硬

度除外） 

锰、总硬

度除外） 

19 小坝东区水源地 区控 — 
Ⅳ类（铁、

锰） 

Ⅳ类（铁、

锰）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20 沙泉水源地（柳泉） 区控 

Ⅴ类 （总硬

度、溶解性

总固体、硫

酸盐、钠、

氯化物） 

Ⅴ类 （总硬

度、溶解性

总固体、硫

酸盐、钠、

氯化物） 

Ⅳ类（总硬

度、溶解性

总固体、硫

酸盐、氯化

物）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21 小洪沟水源地 区控 

Ⅴ类（溶解性

总固体、硫

酸盐、钠） 

Ⅳ类（硫酸

盐）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22 骆驼井水源地 区控 Ⅱ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23 刘家沟水库水源地 区控 Ⅱ类 Ⅱ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24 
青铜峡市黄河取水

泵站饮用水水源地 
区控 / / / / / / Ⅲ类 Ⅲ类 

25 鲁家窑水库水源地 区控 / / / / / / Ⅲ类 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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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各类管控分区的识别和划定按照技术指南、技术规范和更新工作方案

的要求，在保持现有成果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考虑到实施应用过程中普遍存在工

业园区边界不清的情况，重新核实了吴忠市各工业园区范围，并根据近三年水环

境质量现状，结合控制断面调整和各类保护地、水源地调整情况，更新划定了水

环境管控分区。 

水环境优先保护区纳入了吴忠市城市和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源头水（根据水功能区划确定）、黄河干流岸线、

相关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区及湿地公园、森林公园、草原公园、风景名胜区）

等。其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源头水、黄河干流岸线仍然使用现有成果相关数

据，相关自然保护地范围衔接自治区林草局提供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 

城市集中式水源地衔接自治区水利厅、生态环境厅印发的《全区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宁水资发〔2022〕33 号）（表 2-2），乡镇级及以下水源地

衔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的《全区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宁

环发〔2020〕19号）、并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吴忠市的批复文件（宁政函﹝2020﹞

104号）进行校核（表 2-3）。水源地分布情况见图 2-1。 

表 2-2 吴忠市城市集中式水源地名录 

行政区 水源地名称 类型 使用状态 管理级别 

吴忠市 

金积水源地 地下水 现用 地市级 

鲁家窑水库水源地 湖库型 现用 县级 

沙泉水源地（柳泉） 地下水 现用 县级 

骆驼井水源地 地下水 现用 县级 

刘家沟水库水源地 湖库型 现用 县级 

小洪沟水源地 地下水 现用 县级 

小坝水源地 地下水 现用 县级 

小坝东区水源地 地下水 备用 县级 

大坝水源地 地下水 现用 县级 

青铜峡镇水源地 地下水 现用 县级 

青铜峡市黄河取水泵站饮用水水源地 河流型 现用 县级 

 

表 2-3 吴忠市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水源地名录 

行政区 水源地名称 使用状态 

吴忠市 利通区 
吴忠市马莲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利通区东塔寺乡新接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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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水源地名称 使用状态 

利通区郭家桥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利通区红坡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吴忠市孙家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利通区金积、高闸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利通区五里坡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水源地 现用 

利通区扁担沟自来水入户工程水源地 现用 

红寺堡区 
红寺堡区新庄集供水工程水源地 现用 

红寺堡区西部供水工程水源地 现用 

同心县 

东部引水（扩建）工程水源地 现用 

西部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水源地 现用 

窑山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水源地 现用 

王团农村饮水安全供水扩建工程水源地 现用 

窑山扩建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水源地 现用 

旱天岭生态移民区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合合山及麻疙瘩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水源地 现用 

马家洼子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水源地 现用 

大郎顶以南农村人饮供水工程水源地 现用 

青铜峡市 

广武（三趟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赵渠（东西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银光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哈存（唐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连湖农场水源地 现用 

邵西（五道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 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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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吴忠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分布图 

水环境重点管控区分为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工

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和其他重点管控区等 4 类。 

根据近三年水质变化趋势及 2022 年各控制断面水质达标情况，将近三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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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呈下降趋势、2022 年全年水质不达标及各月不能稳定达标（2022 年逐月水质

达标率低于 90%）的控制断面所对应的控制单元，结合污染源分布特征，分别划

定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农业污染重点管控区。 

将工业园区作为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本次更新经与各园区管理部门对接，

重新核实了各工业园区边界，具体情况见表 2-4、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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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吴忠市工业园区基本情况 

序

号 
园区名称 包含区块 主导产业 地市 区县 

面积（平

方公里） 
范围确定依据 

1 
宁夏吴忠金积

工业园区 

金积核心区 农副产品加工、装备制造 

吴忠市 利通区 

11.60 
吴忠金积工业园区总体规划

（2018—2025） 
牛首山产业区 装备制造、再生资源利用 12.95 

纺织产业区 纺织服装 2.32 

2 
吴忠太阳山开

发区 

太阳山开发区 装备制造、煤化工、生物医药 
吴忠市 

红寺堡

区 

90.48 吴忠太阳山开发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吴忠红寺堡产业园 轻工及农副产品加工 10.06 

3 
宁夏盐池工业

园区 

县城区块 绿色产品深加工 

吴忠市 盐池县 

3.17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高沙窝区块 清洁能源产业 8.24 

大水坑区块 石膏新型材料精深加工产业 0.79 

4 
宁夏同心工业

园区 

区块一 轻工制造业 

吴忠市 同心县 

1.76 
宁夏同心工业园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区块二 精细化工 2.30 

区块三 纺织 1.02 

5 
宁夏青铜峡工

业园区 

新材料区块 精细化工 

吴忠市 
青铜峡

市 

18.53 
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远期控制区总体规

划（2021-2035 年） 
铝厂区块 有色金属材料 8.90 

嘉宝区块 汽车金属零部件及智能制造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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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吴忠市工业园区分布图 

其他水环境重点管控区划定与现有成果一致。最后，将优先管控区、重点管

控区之外的其他控制单元，作为水环境一般管控区。 

更新后，共划定水环境优先保护区 48 个，划定面积为 1594.38 方公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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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总面积的 9.56%，划分 8 个重点管控区，划定面积为 229.08 平方公里，占

国土面积的 1.37%，划定一般管控区 26个，划定面积为 14853.19 平方公里，占

全市国土面积的 89.07%。更新前后管控分区变化情况详见表 2-5、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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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更新前后水环境管控分区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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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更新前后水环境管控分区变化情况（分区数量，个） 

区域 
优先保护区 重点管控区 一般管控区 分区总数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利通区 2 10 8 2 2 0 5 4 -1 9 16 7 

红寺堡区 6 8 2 2 2 0 5 5 0 13 15 2 

盐池县 4 5 1 2 1 -1 5 4 -1 11 10 -1 

同心县 3 12 9 2 1 -1 4 5 1 9 18 9 

青铜峡市 7 13 6 4 2 -2 10 8 -2 21 23 2 

吴忠市 22 48 26 12 8 -4 29 26 -3 63 82 19 

表 2-5（2）  更新前后水环境管控分区变化情况（面积，平方公里） 

区域 
优先保护区 重点管控区 一般管控区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利通区 21.29 30.85 9.56  17.16 26.86  9.70  1068.57 1049.3 -19.27  

红寺堡区 199.02 238.56 39.54  128.94 96.59  -32.35  2429.1 2421.91 -7.19  

盐池县 890.96 843.96 -47.00  152.34 12.21  -140.13  5515.94 5703.06 187.12  

同心县 258.51 257.8 -0.71  1.89 2.78  0.89  4174.4 4174.22 -0.18  

青铜峡市 243.18 223.21 -19.97  46.75 90.63  43.88  1617.99 1504.7 -113.29  

吴忠市 1612.96  1594.38  -18.58  347.08  229.08  -118.00 6911.28  14853.19  7941.91  

表 2-5（3）  更新前后水环境管控分区变化情况（面积占比） 

区域 
优先保护区 重点管控区 一般管控区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利通区 1.92% 2.79% 0.86% 1.55% 2.43% 0.88% 96.53% 94.79% -1.74% 

红寺堡区 7.22% 8.65% 1.43% 4.68% 3.50% -1.17% 88.10% 87.84% -0.26% 

盐池县 13.58% 12.87% -0.72% 2.32% 0.19% -2.14% 84.09% 86.95% 2.85% 

同心县 5.83% 5.81% -0.02% 0.04% 0.06% 0.02% 94.13% 94.12% 0.00% 

青铜峡市 13.37% 12.27% -1.10% 2.57% 4.98% 2.41% 88.97% 82.74%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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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 9.67% 9.56% -0.11% 2.08% 1.37% -0.71% 41.44% 89.07%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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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大气环境 

本次更新在收集并分析了 2020年至 2022年吴忠市各地市、区县环境空气质

量现状的基础上，衔接“十四五”相关规划和最新政策文件，充分利用现有的模

型模拟结果，重新核实了吴忠市各工业园区边界范围，衔接国土三调行政区界，

并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更新了大气环境质量底线目标、主要大气污染

物减排量目标、大气环境管控分区和分区管控要求。 

现有成果中的 2025、2035 年大气环境质量底线目标基于对吴忠市大气污染

源的解析和污染物扩散条件的模拟，衔接“十三五”期间相关政策、规划文件和

国家、自治区总体目标要求，经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核实后确定，并注

明目标值在相关“十四五”规划发布后进一步衔接。本次更新依据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于 2021年 12 月印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空气质量改善“十四五”规划》中

相关规划指标要求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制定的各地市“十四五”环境空气质量改

善目标计划，确定2025年吴忠市大气环境质量底线目标值（PM2.5、PM10年均浓度），

并结合国家、自治区对 2035 年环境空气质量的总体要求及质量改善潜力分析，

更新 2035 年大气环境质量底线目标值。（表 2-6） 

表 2-6（1） 吴忠市近三年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及大气环境质量底线更新情况（PM2.5，ug/m
3） 

区域 

近三年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更新前底线目标 “十四

五”规划

目标 

更新后底线目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2025年 2035年 

利通区 34 27 32 34 34 30 30 30 

红寺堡区 27 22 24 29 29 26 26 26 

青铜峡市 35 27 32 35 35 32 32 32 

盐池县 29 24 26 35 35 28 28 28 

同心县 34 31 32 33 33 33 33 33 

吴忠市 34 27 32 34 34 30 30 30 

注：PM2.5年均浓度为实况数据，其中环境空气质量现状为扣除沙尘数据，底线目标扣除沙尘

天气影响。 

表 2-6（2） 吴忠市近三年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及大气环境质量底线更新情况（PM10，ug/m
3） 

区域 

近三年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更新前底线目标 “十四

五”规划

目标 

更新后底线目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5

年 

2035

年 
2025年 2035年 

利通区 67 62 68 — — 65.5 65.5 65.5 

红寺堡区 58 58 60 — — 57.5 57.5 57.5 

青铜峡市 73 60 57 — — 67 67 67 

盐池县 52 56 56 — — 52 5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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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县 68 65 67 — — 68 68 68 

吴忠市 67 62 68 — — 65.5 65.5 65.5 

注：PM2.5年均浓度为实况数据，其中环境空气质量现状为扣除沙尘数据，底线目标扣除沙尘

天气影响。 

大气环境各类管控分区的识别和划定按照技术指南、技术规范和更新工作方

案的要求，在充分利用现有模型模拟结果的基础上，衔接国土三调行政区界及重

新核实的工业园区范围，结合各类自然保护地调整情况，更新划定了大气环境管

控分区。 

将吴忠市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环境空气一类功能

区识别为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将工业园区作为大气污染物高排放区域，并将上

风向、扩散通道、环流通道等影响空气质量的布局敏感区域，静风或风速较小的

弱扩散区域，人群密集的受体敏感区域，识别为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区，均拟合至

国土三调行政区界；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重点管控区外的其他区域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 

更新后，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总面积 1337.27 平方公里，单元个数为 5 个，

占全市面积的 8.02%；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区总面积 2664.96平方公里，重点管控

单元个数为 42个，占全市面积的 15.98%；大气环境一般管控区总面积 12674.61

平方公里，单元个数为 31个，占全市面积的 76.00%。更新前后管控分区变化情

况详见表 2-7、图 2-4。 

表 2-7 更新前后吴忠市大气环境管控分区变化情况 

分区类型 
面积（平方公里） 面积占比（%）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优先保护区 1413.55 1337.27 -76.28 8.48% 8.02% -0.46% 

重

点

管

控

区 

受体敏感区 495.80 501.55 5.75 2.97% 3.01% 0.03% 

布局敏感区 2015.24 1983.86 -31.37 12.08% 11.90% -0.19% 

弱扩散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高排放区域 264.13 179.36 -84.77 1.58% 1.08% -0.51% 

小计 2775.17 2664.77 -110.40 16.64% 15.98% -0.66% 

一般管控区 12610.06 12674.61 64.55 75.62% 76.0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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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更新前后大气环境管控分区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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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土壤环境 

现有成果中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底线目标衔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

工作实施方案》及原环境保护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签订的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

书，确定了 2020 年目标值，并结合管理实际拟定了 2025 年、2035 年目标。本

次更新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及国家、自治区相关要求，设定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底线目标。到 2025 年，全市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持续稳中向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受污染

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完成自治区“十四五”考核目标。 

表 2-7吴忠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底线目标变化情况 

指标名称 
更新前目标 更新后目标 

2025 年 2035 年 2025 年 2035 年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8% — 
完成自治

区考核 

完成自治

区考核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十四五”指

标更新为“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90%以上 —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管控分区方面，由于未获取农用地类别划分数据，仍暂以永久基本农田作为

农用地优先保护区。将污染地块、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涉重金属行业企业分

布相对集中且主导产业包含土壤环境污染防控重点行业的开发区，作为建设用地

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鉴于工业园区外原则上不再建设工业项目，因而不再将青

铜峡市青铜峡镇、利通区金积镇等 2个乡镇作为重点管控区。 

污染地块（列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宁环发〔2023〕29号）和“优先管控地块名录”）采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

部门提供的数据，共涉及 1个地块。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更新衔接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发布的《2022 年全区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宁环办发〔2022〕8 号），共包

含 56 家企业。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更新衔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布的《2022

年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共包含 10家企业。 

更新后，吴忠市土壤环境优先保护区面积为 2641.61平方公里，占吴忠市总

面积的 15.84%；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包括宁夏吴忠金积工业园区、吴

忠太阳山开发区等 2家开发区，较现有划定成果增加 1家（宁夏吴忠金积工业园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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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吴忠市土壤污染风险分区管控图 

⑷管控要求更新情况 

衔接国家、自治区、吴忠市“十四五”相关规划和最新政策文件，更新了水、

大气、土壤环境管控分区管控要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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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吴忠市水、大气、土壤环境分区管控要求更新情况 

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

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1 

严禁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临岸 1 公

里范围内新建“两高一资”项目及相

关园区，推动沿黄 1 公里范围内高耗

水、高污染企业迁入合规园区。 

推动沿黄一定范围内高耗水、高污染企业迁入合规园区，

严禁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临岸一定范围内新建“两高一

资”项目和产业园区。 

修改 

《中共宁夏回族

自治区委员会关

于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的

实施意见》 

《宁夏回族自治

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 

2 

黄河干流、支流沿岸，要严格控制相

关项目环境风险，合理布局生产装置

及危险化学品仓储等设施。 

加快推进黄河干流及重要支流、排水沟沿线存在重大环境

安全隐患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就地改造、异地迁建、关

闭退出。 

修改 

《中共宁夏回族

自治区委员会关

于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的

实施意见》 

《吴忠市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3 
全面取缔工业直排口，非法入黄排污

口。 

取缔非法排污口、纳管范围内直排口、废弃排污口和其他

不合规的排污口。 
修改 

《中共宁夏回族

自治区委员会关

于建设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的

实施意见》 

《吴忠市水生态

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4 ——— 
将一级水功能区黄河宁夏开发利用区中二级水功能区黄

河青铜峡饮用、农业用水区设置为禁止排污区域。 
新增 —— 

《吴忠市水生态

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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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

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5 

对继续保留的 10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

煤锅炉，根据实际情况实施达标排放

改造，利通区、青铜峡市达到燃煤锅

炉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其他地区达到

标准排放要求 

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覆盖区及天然气管网覆盖区一律禁

止新建燃煤锅炉，逐步淘汰 3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保留及新建锅炉需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修改 

《吴忠市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征求意

见稿） 

《吴忠市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6 

鼓励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实

施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鼓励各地继

续淘汰城市建成区外排放不达标的 20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燃煤工业锅炉参照燃煤发电锅炉超低排放要求实施升级

改造，2023 年底前，6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含电力）

全面实现超低排放。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

—2020年）》 

《吴忠市空气质

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7 

鼓励全市现有燃气锅炉按照氮氧化物

低于50mg/m
3
排放标准进行低氮燃烧改

造。 

燃气锅炉推行低氮燃烧改造，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50毫克/立方米。 
修改 

《吴忠市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征求意

见稿） 

《吴忠市空气质

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8 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实施钢铁、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修改 

《吴忠市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征求意

见稿） 

《吴忠市空气质

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9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满足产业准

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

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园、

集约高效发展。 

所有工业企业原则上一律入园，工业园区（集聚区）以外

不再新建、扩建工业项目。 
修改 

《吴忠市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征求意

见稿） 

《吴忠市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10 县级及以上城区建成区禁止新建 35蒸 原则上不再新建 35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基本淘汰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 《吴忠市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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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

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吨/小时（包括 35蒸吨/小时）以下的

燃煤锅炉以及茶浴炉、经营性炉灶、

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其他地区

一律不得新建 10 蒸吨/小时以下的燃

煤锅炉。 

10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

本淘汰 35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 

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

—2020年）》 

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11 ——— 
将 PM2.5 与臭氧的主要前体物氮氧化物、VOCs 作为总量

减排约束性指标。 
新增 —— 

《吴忠市空气质

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12 
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规划新

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依法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在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规划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

的建设项目。 

修改 

《宁夏回族自治

区土壤污染防治

条例》 

《吴忠市土壤、

地下水和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十

四五"规划》 

13 

禁止在居民区、学校、医疗和养老机

构等周边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焦化等

行业企业。 

止在水源保护区、居民区、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周边

地区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焦化等重污染行业企业。 
修改 

《宁夏回族自治

区环境保护“十

三五”规划》 

《吴忠市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14 

严格控制耗煤行业煤炭新增量，所有

新建、改建、扩建耗煤 1 万吨及以上

项目（除热电联产外）实行煤炭减量

替代。 

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淘汰关停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燃煤

锅炉和燃煤机组，落实建设项目煤炭消耗倍量或减量替换

（煤耗 10000吨以上）。 

修改 

《宁夏回族自治

区环境保护“十

三五”规划》 

《吴忠市空气质

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15 合理控制发电用煤。 
除热电联产外，严格控制新建、扩建燃煤发电项目，新建

项目原则上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 
修改 —— 

《吴忠市空气质

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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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

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16 
未纳入国家规划的石化、煤化工等项

目不再新建。 

未纳入国家规划的炼油、乙烯、对二甲苯、煤制油气项目，

一律不得建设。 
修改 

《宁夏回族自治

区应对气候变化

“十四五”规划》 

《吴忠市空气质

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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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利用上线 

⑴能源利用上线 

衔接《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政发〔2022〕30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发展“十四

五”规划》、《宁夏回族自治区碳达峰实施方案》、《宁夏回族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

“十四五”规划》等有关文件及规划，将煤炭资源利用上线目标由“2025 年，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 12%；2025 年、2035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

放降低（%）、单位 GDP能源消耗降低（%）、等指标完成自治区下达目标任务”修

改为“到 2025 年，全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基本目标为 13%，激励目标

为 15%”“到 2025 年，温室气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全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下降 14%”。 

⑵水资源利用上线 

衔接《宁夏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宁夏“十四五”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的通知》（宁政办发〔2021〕76号）等文件

及规划，将水资源用上线目标由“到 2025 年，万元 GDP 用水量比 2020 年下降

15%。其余目标指标完成自治区下达目标”修改为“到 2025年，全市取水总量控

制在 17.46 亿立方米以内”，增加全市各县区水资源利用上线管控指标表。 

表 4-2  2025 年吴忠市水资源利用上线 

区域 
取水总量

（亿 m
3
） 

万元 GDP用水量

下降（％)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下降（%） 

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非常规水利

用率（%） 

利通区 5.020 17 10 0.57 50 

红寺堡区 2.515 14 — 0.68 50 

盐池县 1.085 14 — 0.68 50 

同心县 2.580 14 — 0.68 50 

青铜峡市 6.260 17 10 0.57 50 

全市 17.460 16 10 0.6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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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土地资源利用上线 

衔接《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十四五”规划》和《吴忠市国

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将土地资源利用上线由“选取其中的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整理复垦开发

补充耕地规模、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6项约束性指标，作为吴忠土地资源利用上线，

具体指标值参照自治区下达的指标执行”修改为“到 2025 年，全市耕地保有量

不低于 471.916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385.67 万亩，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超过 15%，扩展系数为 1.30”。 

⑷管控要求更新情况 

衔接国家、自治区、吴忠市“十四五”相关规划和最新政策文件，更新了能

源、水、土地资源管控分区管控要求（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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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吴忠市水、大气、土壤环境分区管控要求更新情况 

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

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1 ——— 
完善水资源承载能力预警机制，对超用水地区进行预警管

控，实行项目和用水“双限批”。 
新增 —— 

《宁夏回族自治

区水安全保障

“十四五”规划》 

2 ——— 

按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的原则，严守永久基本农田，

严管城镇开发边界，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鼓励工矿区

土地复垦复用，严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持续推进城镇园

区低效土地再利用，全面清理处置闲置土地，提高土地集

约节约利用水平 

新增 —— 

《吴忠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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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管控单元 

⑴更新划定方法 

本次更新按照技术指南、技术要求和更新工作方案的要求，采用与现有成果

相同的技术路线，将更新后的各要素管控分区成果进行叠加，仍按照“就高不就

低”和系统性原则，突出管控单元的优先保护级别，合并空间相邻、功能定位和

管控要求没有明显差异的管控单元，保持划定成果相对稳定。 

⑵更新成果及变化情况 

更新后，吴忠市共划定环境管控单元 51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29个，优先

保护单元面积为 7112.56 平方公里，其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42.65%。重点管

控单元个数为 11 个，重点管控单元面积为 2533.85 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

的 15.19%。一般管控单元个数为 11个，其面积为 7030.25平方公里，占全市国

土面积的 42.16%。更新前后单元数量、面积及分布的总体变化情况见表 4-1、图

4-1，各单元图斑详细变化情况参见各地市更新说明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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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更新前后环境管控单元变化情况（单元数量，个） 

区域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单元总数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利通区 3 4 1 2 2 0 2 2 0 7 8 1 

红寺堡区 7 6 -1 2 3 1 2 2 0 11 11 0 

盐池县 5 6 1 2 2 0 4 3 -1 11 11 0 

同心县 7 8 1 3 2 0 4 4 0 14 14 0 

青铜峡市 3 5 2 2 2 0.00% 0 0 0 5 7 2 

吴忠市 25 29 13.79% 11 11 0.00% 12 11 -1 48 51 3 

 

表 4-1（2）  更新前后环境管控单元变化情况（面积，平方公里） 

区域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利通区 471.12  480.68  9.55  375.85  371.66  -4.19  260.04  254.68  -5.36  

红寺堡区 1374.35  1348.51  -25.84  457.22  421.20  -36.02  925.49  987.36  61.87  

盐池县 3209.69  3247.46  37.76  89.05  20.92  -68.13  3260.50  3290.85  30.36  

同心县 1838.83  1817.88  -20.96  130.72  119.57  -11.15  2465.25  2497.36  32.11  

青铜峡市 251.06  218.04  -33.02  1656.86  1600.50  -56.36  0.00  0.00  0.00  

吴忠市 7145.06  7112.56  -32.50  2709.70  2533.85  -175.85  6911.28  7030.25  118.97  

 

表 4-1（3）  更新前后环境管控单元变化情况（面积占比） 

区域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更新前 更新后 变化 

利通区 42.56% 43.42% 0.86% 33.95% 33.57% -0.38% 23.49% 23.01%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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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寺堡区 49.85% 48.91% -0.94% 16.58% 15.28% -1.31% 33.57% 35.81% 2.24% 

盐池县 48.93% 49.51% 0.58% 1.36% 0.32% -1.04% 49.71% 50.17% 0.46% 

同心县 41.46% 40.99% -0.47% 2.95% 2.70% -0.25% 55.59% 56.31% 0.72% 

青铜峡市 13.81% 11.99% -1.82% 91.11% 88.01% -3.10% 0.00% 0.00% 0.00% 

吴忠市 42.84% 42.65% -0.19% 16.25% 15.19% -1.05% 41.44% 42.16% 0.71% 

 



48 

 

 

图 4-1 更新前后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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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更新前后环境管控单元变化情况对比图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0210001 

利通区黄河岸

线优先保护单

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利通

区优先保护单

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利通

区 
/ 

生态保护红线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26.64 21.29 

  

ZH6403

0210002 

利通区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原属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利通区重点

管控单元 1”、

“ 宁夏回族自

治区吴忠市利

通区一般管控

单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利通

区 

金银滩镇,高闸

镇、巴浪湖农场、

扁担沟镇 

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4.21 / 

 

/ 

ZH6403

0210003 

利通区生态空

间优先保护单

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利通

区优先保护单

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利通

区 
扁担沟镇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生态空间 

优先保

护单元 
260.45 260.46 

  

ZH6403

0210004 

利通区生态空

间优先保护单

元 2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利通

区优先保护单

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利通

区 
孙家滩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生态空间 

优先保

护单元 
189.38 1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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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0220001 

利通区重点管

控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利通

区重点管控单

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利通

区 

金银滩镇,高闸

镇、巴浪湖农场 

大气环境布局

敏感重点管控

区、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 

重点管

控单元 
344.79 358.66 

  

ZH6403

0220002 

利通区金积工

业园区重点管

控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利通

区重点管控单

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利通

区 
金积工业园区 

水环境工业污

染重点管控

区、大气环境

高排放重点管

控区、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 

重点管

控单元 
26.86 17.19 

  

ZH6403

0230001 

利通区一般管

控单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利通

区一般管控单

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利通

区 
扁担沟镇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144.24 147.66 

  

ZH6403

0230002 

利通区一般管

控单元 2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利通

区一般管控单

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利通

区 
孙家滩管委会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110.44 1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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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0310001 

红寺堡区罗山

国家及自然保

护区优先保护

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优先保护

单元 1、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红寺堡区优

先保护单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罗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140.26 140.25 

  

ZH6403

0310002 

红寺堡区太阳

山国家湿地自

然公园优先保

护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优先保护

单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太阳山国家湿地

自然公园 

生态保护红线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18.40 17.88 

  

ZH6403

0310003 

红寺堡区水源

地优先保护单

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优先保护

单元 4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 

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生态空

间 

优先保

护单元 
22.04 20.04 

  

/ 

并入“红寺堡区

一般管控单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优先保护

单元 5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大河乡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优先保

护单元 
/ 21.76 / 

 



52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0310004 

红寺堡区生态

空间优先保护

单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优先保护

单元 6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太阳山镇 

生态保护红线

+水环境优先

保护区+生态

空间 

优先保

护单元 
526.28 584.68 

  

ZH6403

0310005 

红寺堡区生态

空间优先保护

单元 2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优先保护

单元 7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新庄集乡、太阳

山镇 

生态保护红线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583.67 589.74 

  

ZH6403

0310006 

红寺堡区酸枣

梁自治区级自

然保护区优先

保护单元 

原属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红寺堡区优

先保护单元 6”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酸枣梁自治区级

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57.86  

 

/ 

ZH6403

0320001 

红寺堡区太阳

山开发区工业

园区重点管控

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重点管控

单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太阳山开发区工

业园区 

水环境工业污

染重点管控

区、大气环境

高排放重点管

控区 

重点管

控单元 
94.50 128.06 

  



53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0320002 

红寺堡区重点

管控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重点管控

单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红寺堡镇 

大气环境受体

敏感重点管控

区 

重点管

控单元 
324.60 329.16 

  

ZH6403

0320003 

红寺堡区同心

工业园区重点

管控单元 

原属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红寺堡区重

点管控单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同心工业园区 

水环境工业污

染重点管控

区、大气环境

高排放重点管

控区 

重点管

控单元 
2.10 / 

 

/ 

ZH6403

0330001 

红寺堡区一般

管控单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一般管控

单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大河乡、新庄集

乡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609.86 582.84 

  

ZH6403

0330002 

红寺堡区一般

管控单元 2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一般管控

单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红寺

堡区 
太阳山镇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377.49 342.65 

  



54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2310001 

盐池县哈巴湖

国家及自然保

护区优先保护

单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优先保护单

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哈巴湖国家及自

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390.58 430.12 

  

ZH6403

2310002 

盐池县哈巴湖

国家及自然保

护区优先保护

单元 2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优先保护单

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哈巴湖国家及自

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434.85 448.75 

  

ZH6403

2310003 

盐池县太阳山

国家湿地自然

公园优先保护

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优先保护单

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太阳山国家湿地

自然公园 

生态保护红线

+水环境优先

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5.49 5.57 

  

ZH6403

2310004 

盐池县刘家沟

水库水源地优

先保护单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优先保护单

元 4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刘家沟水库水源

地 

生态保护红线

+水环境优先

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6.52 6.52 

  



55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2310005 

盐池县生态空

间优先保护单

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优先保护单

元 5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高沙窝镇、花马

池镇、王乐井乡 

生态保护红线

+水环境优先

保护区+生态

空间 

优先保

护单元 
2404.01 2318.74 

  

ZH6403

2310006 

盐池县海子井

自治区级湿地

自然公园优先

保护单元 

原属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盐池县一般

管控单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海子井自治区级

湿地自然公园 

生态保护红线

+水环境优先

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6.013 / 

 

/ 

ZH6403

2320001 

盐池县盐池工

业园区重点管

控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重点管控单

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盐池工业园区 

水环境工业污

染重点管控

区、大气环境

高排放重点管

控区、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 

重点管

控单元 
12.21 77.34 

  

ZH6403

2320002 

盐池县重点管

控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重点管控单

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花马池镇 

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 

重点管

控单元 
8.71 11.71 

  



56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2330001 

盐池县一般管

控单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一般管控单

元 4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王乐井乡、花马

池镇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485.14 485.06 

  

ZH6403

2330002 

盐池县一般管

控单元 2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一般管控单

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麻黄山、冯记沟

乡、大水坑乡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2637.95 2684.00 

  

ZH6403

2330003 

盐池县一般管

控单元 3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一般管控单

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高沙窝镇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167.76 84.18 

  

/ 

并入“盐池县生

态空间优先保

护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盐池

县一般管控单

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盐池

县 
花马池镇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 7.26 / 

 



57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2410001 

同心县罗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优先保护单

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优先保护单

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罗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241.24 197.36 

  

ZH6403

2410002 

同心县小洪沟

水源地优先保

护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优先保护单

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小洪沟水源地 

生态保护红线

+水环境优先

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59.27 61.16 

  

ZH6403

2410003 

同心县生态空

间优先保护单

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优先保护单

元 4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田老庄乡、河西

镇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空间 

优先保

护单元 
244.47 268.92 

  

ZH6403

2410004 

同心县生态空

间优先保护单

元 2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优先保护单

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河西镇 生态空间 

优先保

护单元 
24.50 24.54 

  



58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2410005 

同心县生态空

间优先保护单

元 3 

原属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同心县一般

管控单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下马关镇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空间 

优先保

护单元 
16.89  

 

/ 

ZH6403

2410006 

同心县生态空

间优先保护单

元 4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优先保护单

元 7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张家塬乡、王团

镇、马高庄乡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空间 

优先保

护单元 
1131.05 1120.74 

  

ZH6403

2410007 

同心县生态空

间优先保护单

元 5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优先保护单

元 6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兴隆乡 生态空间 

优先保

护单元 
99.85 99.85 

  

ZH6403

2410008 

同心县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原属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同心县一般

管控单元 2、宁

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同心县

重点管控单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下马关镇、豫海

镇、王团镇、河

西镇 

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0.60  

 

/ 



59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 
并入“同心县一

般管控单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优先保护单

元 5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下马关镇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优先保

护单元 
/ 66.27 / 

 

ZH6403

2420001 

同心县同心工

业园区重点管

控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重点管控单

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同心工业园区 

水环境工业污

染重点管控

区、大气环境

高排放重点管

控区、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 

重点管

控单元 
2.78 1.89 

  

ZH6403

2420002 

同心县重点管

控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重点管控单

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豫海镇、丁塘镇 

大气环境受体

敏感重点管控

区、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 

重点管

控单元 
116.78 126.84 

  

/ 
并入“同心县一

般管控单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重点管控单

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丁塘镇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 1.99 / 

 



60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2430001 

同心县一般管

控单元 1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一般管控单

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韦州镇、下马关

镇、田老庄乡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2335.55 2312.52 

  

ZH6403

2430002 

同心县一般管

控单元 2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一般管控单

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王团镇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17.44 17.45 

  

ZH6403

2430003 

同心县一般管

控单元 3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一般管控单

元 4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张家塬乡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58.70 58.71 

  

ZH6403

2430004 

同心县一般管

控单元 4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同心

县一般管控单

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同心

县 
兴隆乡 

水环境一般管

控区-大气环境

一般管控区等 

一般管

控单元 
85.66 76.57 

  



61 

 

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8110001 

青铜峡库区自

治区级自然保

护区优先保护

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青铜

峡市优先保护

单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青铜

峡市 

青铜峡库区自治

区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大气、水环境

优先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116.37 177.45 

  

/ 

并入“中宁县石

峡沟自治区级

地质公园优先

保护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青铜

峡市优先保护

单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原

吴忠

市）

中卫

市 

（原

青铜

峡

市）

中宁

县 

石峡沟自治区级

地质公园 
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

护单元 
/ 0.52 / 

 

ZH6403

8110002 

青铜峡市黄河

国家湿地优先

保护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青铜

峡市优先保护

单元 3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青铜

峡市 

大坝镇, 陈袁滩

镇、峡口镇 

生态保护红线

+水环境优先

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21.11 73.09 

  

ZH6403

8110003 

青铜峡市水源

地优先保护单

元 1 

原属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青铜峡市优

先保护单元 3、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青铜

峡市重点管控

单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青铜

峡市 

青铜峡镇、峡口

镇、大坝镇 

生态保护红线

+水环境优先

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57.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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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更新后管控单

元名称 

原管控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要素属性 

管控单

元分类 

更新后单元

面积 

原单元面

积 
更新后单元图斑 原单元图斑 

省 市 区县 涉及乡镇(街道) 

ZH6403

8110004 

青铜峡市水源

地优先保护单

元 2 

原属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青铜峡市重

点管控单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青铜

峡市 

邵刚镇、莲湖农

场、叶盛镇 

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2.94 / 

 

/ 

ZH6403

8110005 

青铜峡库区国

家重要湿地优

先保护单元 

原属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

市青铜峡市优

先保护单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青铜

峡市 

青铜峡库区湿地

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红线

+水环境优先

保护区 

优先保

护单元 
19.92 / 

 

/ 

ZH6403

8120001 

青铜峡工业园

区重点管控单

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青铜

峡市重点管控

单元 1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青铜

峡市 
青铜峡工业园区 

水环境工业污

染重点管控

区、大气环境

高排放重点管

控区 

重点管

控单元 
34.86 46.75 

  

ZH6403

8120002 

青铜峡市重点

管控单元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青铜

峡市重点管控

单元 2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吴忠

市 

青铜

峡市 

青铜峡镇、邵岗

镇、峡口 

水环境农业污

染重点管控

区、大气环境

布局敏感重点

管控区、大气

环境受体敏感

重点管控区、

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 

重点管

控单元 
1565.64 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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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准入清单 

⑴更新方法 

按照更新工作方案的要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要求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

对于现有管控要求所依据文件修订、废止的，对相应管控要求进行修改、删除；

对于现有清单中没有明确依据的要求，根据新发布政策文件和“十四五”相关规

划，按照管控方向和管控力度尽可能保持一致的原则，进行了更新。此外，系统

梳理了“十四五”以来新发布或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

规划等，结合自治区、吴忠市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新要求，结合管理实际，增

加了部分管控要求。要素分区管控要求更新的，一并更新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⑵更新情况说明 

吴忠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的具体更新情况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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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吴忠市准入清单更新情况 

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1 

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禁

止建设产业政策明令限制、淘汰

类项目及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

项目。 

严禁引进淘汰类和限制类工艺产品，

严控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行业发

展。严禁承接不符合环保政策、产业

政策的过剩和落后产能，杜绝产业转

移变为污染转移。 

修改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 年）的通知》第

九条；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2 

严格控制新建燃煤自备电厂，除

国家有特殊政策规定且纳入国家

电力建设规划的项目外，原则上

不再新（扩）建燃煤自备电厂。 

除热电联产外，严格控制新建、扩建

燃煤发电项目，新建项目原则上禁止

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第（十二项）16条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3 
禁止在水源地保护范围内新建有

色金属冶炼、焦化等行业企业。 

禁止在水源保护区、居民区、学校、

医疗和养老机构等周边地区新建有

色金属冶炼、焦化等重污染行业企

业。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第 14条）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4 

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一律禁止

新建 35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以及茶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

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其他地区

一律不再新建 10 蒸吨/小时以下

的燃煤锅炉。 

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覆盖区及天然

气管网覆盖区一律禁止新建燃煤锅

炉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

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 年）>的通知》（吴

政发〔2018〕35号）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5 
重点区域 30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

产电厂 15公里供热半径范围内的

在保证电力、热力供应前提下，鼓励

30 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 2018年—2020年）》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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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燃煤锅炉和落后燃煤小热电全部

关停整合。 

半径 30 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燃

煤小热电机组（含自备电厂）基本完

成关停整合。 

6 
控制农业源氨排放，全市化肥利

用率不低于 40%。 

到 2025 年，全市主要农作物化肥农

药使用量减少，利用率达到 43％以

上。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 

《吴忠市土壤、地下

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7 

推进有机肥使用，实施农药化肥

零增长。粮食作物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覆盖率达到 90%，化肥利用率

达到 40%，农药利用率达到 40%，

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全面推行测土配方施肥，加快推广水

肥一体化技术和有机肥应用，示范推

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到 2025

年，全市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

量持续实现减量增效，化肥、农药利

用率均达到 43%。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吴政办发〔2019〕22号）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8 

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减少土

壤污染，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率达

到 85%。 

鼓励开展农用残膜回收绿色补偿制

度，加强农用残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利用。到 2025 年，全市秸秆综

合利用率和农用残膜回收率达到 90%

以上。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吴政办发〔2019〕22号）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9 

全市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新建建

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新建建筑设计阶段绿色建筑设计

标准执行率达到 60%。有改造价值

的既有非节能居住建筑低于城镇

居住建筑总量的 5%。 

到 2025 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

筑面积占比达到 100%。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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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10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5% 
到 2025 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和

农用残膜回收率达到 90%以上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 2018年—2020年）》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11 

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

利用设施，做到“一场一档”。新

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小区）要实施雨污分流、粪

便污水资源化利用。 

对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区)必需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

处理、利用设施，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对现有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区)

要根据污染防治需要，加快配套建设

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用设施。 

修改 
《2018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

工作安排》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2 

鼓励全市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

煤锅炉全部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

改造，新建燃气锅炉要同步实现

低氮改造。 

燃煤工业锅炉参照燃煤发电锅炉超

低排放要求实施升级改造，2025年底

前 65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面实现

超低排放。现有燃气锅炉要逐步开展

低氮燃烧改造，到 2025 年全市所有

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低于 50

毫克/立方米。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 2018年—2020年）》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13 

3.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火电机组

（含自备电厂）全部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 

4.重点区域水泥、石化、有色等

重点行业完成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特别排放限值改造。 

火电、水泥等重点行业已全部完成超

低排放或特别排放限值改造 
删除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 2018年—2020年）》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14 
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

制，坚决杜绝“散乱污”企业项

完善“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和“僵

尸企业”清出长效机制，加快清理钢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 2018年—2020年）》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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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目建设和已取缔“散乱污”企业

异地转移、死灰复燃，确保取缔

到位。 

铁、煤电、水泥熟料等低端低效落后

产能。持续加大“散乱污”企业排查

力度，对不符合产业布局规划、环保

审批手续不完善、污染物排放不能稳

定达标的企业坚决清理整治，严防死

灰复燃、异地转移反弹现象。 

15 
对物料运输、装卸、转移和工艺

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 

深入开展工业无组织排放整治，从源

头减少产生量、过程减少泄漏量、末

端减少排放量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 2018年—2020年）》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16 

.防治地下水污染。石化生产存贮

销售企业和工业园区、矿山开采

区、垃圾填埋场等区域应进行必

要的防渗处理。 

鼓励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因地制

宜实施管道化密闭化改造、重点区域

防腐防渗改造以及物料、污水管线架

空建设和改造。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 

防治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17 

全市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率达 90%以，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

以上。 

到 2025 年，全市畜禽养殖废物综合

利用率达到 95%，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 

修改 

《吴忠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工作推进方案(2018年—

2020年)》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18 
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 

到 2025 年，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保持在 95%以上。 
修改 

《吴忠市 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任务分工方案》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19 

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全市废旧残膜回收率达

到 85%。 

到 2025 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和

农用残膜回收率达到 90%以上。 
修改 

《吴忠市 20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任务分工方案》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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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20 

排查黄河干流、支流、湖泊、排

水沟的企业直排口，定期开展巡

查，加强管控，严防污水直排问

题“死灰复燃”，杜绝新增直排口。 

黄河干流除依法审批保留的排污口

外严禁新增排污口，黄河支流和重点

入黄排水沟除批准保留的和集中式

污染治理设施排污口外，一律不得新

增排污口。 

修改 
《2018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

工作安排》(第 5条)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21 ——— 

原则上禁止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

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矿用复

垦为种植食用农产品的耕地。 

新增 ——— 

《吴忠市土壤、地下

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22 

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以及对生态

功能不造成破坏的八类有限人为

活动之外，严格禁止开发性、生

产性建设活动(依据《关于在国土

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

制线的指导意见》第四条)。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

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

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

许十类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

限人为活动。(依据《关于加强生态

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

资发〔2022〕142号）)。 

修改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

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第

四条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

行）》（自然资发

〔2022〕142号） 

23 
新改扩建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实施倍量替代 

PM2.5和 O3未达标城市，新、改、扩建

项目实施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要求，所需二氧化硫、NOx、VOCs

排放量指标要进行减量替代。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 年—2020 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24 

矿区的补充用水、园区及企业生

产和生态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

水，加强洗煤废水循环利用。纺

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

城市污水处理厂尾水通过中水设施

净化后，逐步替代城区绿化用自来

水，节约水资源。鼓励工业园区石化

化工、火电等行业直接利用再生水作

更新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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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制革等高耗水企业积极采取措施

实现废水深度处理回用，工业园

区污水处理厂应积极推广中水回

用 

为循环冷却水。 87号) 

25 

促进再生水利。确保工业生产、

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

建筑施工以及生态景观等用水优

先使用再生水。具备使用再生水

条件但未充分利用的钢铁、火电、

化工、制浆造纸、印染等项目，

各地均不得批准其新增取水许

可。单体建筑面积超过 2万平方

米的新建公共建筑应安装建筑中

水设施。 

将再生水纳入区域水资源配置，再生

水优先用于工业循环冷却、城镇绿

化、河湖生态补水、市政杂用。火电、

石化、有色、造纸、印染等高耗水行

业项目具备使用再生水条件但未有

效利用的，严格控制新增取水许可。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26 

在畜禽粪便肥料化利用和堆肥污

染气体减排方面有重大突破，核

心示范区实现畜禽粪便无害化率

达到 90%以上，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60%，减排污染物 40%。 

/ 删除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吴忠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工作推进方案(2018年

—2020年)》的通知(吴政办发

〔2018〕18号)； 

文件过期，现使用禽

养殖废物综合利用

率、规模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进行考核 

27 

建立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企业黑名

单制度，落实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扶持政策和固体废物申报登

记、全程监管等制度。 

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

将考核结果与企业环保信用挂钩，建

立生态环境“黑名单”制度，实行生

态环境保护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

制。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修订本)的通知》

(吴政发〔2018〕42号) 

《吴忠市工业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十

四五”规划》 



70 

 

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28 

已建成的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必

须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安装自动

在线监控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

网。严格监管 COD、氨氮和总磷、

总氮达标排放情况，工业园区及

城镇污水处理厂必须安装总磷、

总氮在线监测设施。 

到 2025 年，工业园区废水实现全收

集、全处理、全达标。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29 

工业园区应结合园区排放特征，

配置 VOCs连续自动采样体系或符

合园区排放特征的 VOCs监测监控

体系。 

到 2025 年，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

涉 VOCs废气排放口全部安装 VOCs在

线监测设备并实现数据联网。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

政发〔2018〕35 号)(第 48条)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30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进

行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

处置，禁止处理处置不达标的污

泥进入耕地。 

禁止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

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

圾、污染土壤等用于土地复垦。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

壤污染防治条例》 

31 

依托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

信息系统，逐步建立污染地块名

录及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对列

入名录且未完成治理且未完成治

理修复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吴政办发〔2019〕22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

壤污染防治条例》 

32 对严格管控类耕地，要制定环境 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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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风险管控方案和措施，划定特定

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严禁种植

食用农产品 

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

建成的项目，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限期依法关闭拆除。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吴政办发〔2019〕22号) 

壤污染防治条例》 

33 
重点区域不得新建、扩建产生异

味的生物发酵项目。 

禁止露天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

恶臭气体的物质或将其用作燃料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34 

建筑工地全面落实“六个 100%”

的扬尘防控措施，重点区域占地

面积超过 4000平方米或者建筑面

积超过 20000平方米的建筑工地

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

并与当地有关主管部门联网。对

扬尘防控措施达不到要求的工地

一律责令停止施工，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记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

情节严重的，列入建筑市场主体

“黑名单”。 

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扬尘管控

措施，持续巩固扬尘治理成效。推动

全市规模以上的水务、交通、园林绿

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各类

施工工地、砂石料厂等安装视频监控

设备、颗粒物在线监测系统，并实现

与管理执法部门在线监测平台联网。

鼓励工地聘用第三方专业公司进行

施工扬尘治理。实行分段施工并落实

扬尘防控措施，风大天气停止户外施

工作业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

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

政发〔2018〕35号)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35 

严格控制在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

区域新建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

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

行业企业。 

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内，不得规划

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四五”土壤、地

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 

36 
重点监管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

采、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

纳入大气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涉镉

等重金属排放企业，2023年底前对大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四五”土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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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镀、制革等行业，以及产粮(油)

大县、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等区

域。 

气污染物中的颗粒物按排污许可证

规定实现自动监测，以监测数据核算

颗粒物等排放量。持续推进耕地周边

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动

态更新污染源排查整治清单。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 

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 

37 

对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

治理修复条件的污染地块，按年

度计划编制污染地块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 

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对名录中的

地块，土壤污染相关责任人应当采取

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未达到土壤污

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

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禁止开工建

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

目。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四五”土壤、地

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 

38 

禁止侵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

间，全面清理城市景观水系及自

然湿地人工渔业养殖活动，已侵

占的要限期予以恢复。 

做好“守、退、补”，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守”是指严格落

实生态红线及河湖岸线管控要求；

“退”是退出不符合空间管控要求的

生产、生活活动，退耕、渔还湖、湿

地；“补”是指对已破坏的河湖岸线

开展生态缓冲带建设、河湖岸线清理

复绿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第九条)。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39 
利通区、青铜峡政府要加快推进

清水沟、南干沟沿线居民生活污

取缔非法排污口、纳管范围内直排

口、废弃排污口和其他不合规的排污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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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水直排口取缔工作，确保“两沟”

入黄水质安全。 

口。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40 

根据规模化养殖场(小区)标准，

进一步核实禁养区内需关闭或搬

迁养殖场(小区)名单，做到应搬

尽搬。 

依法清理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内排污口、规模化畜禽养殖和

涉水工业企业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41 

划定利青新水源地保护区，开展

规范化建设工作，科学调整金积

饮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范围，

依法完成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内违法建筑清理、关闭、搬迁。 

按照“一源一案”原则，开展不达标

水源地专项治理行动，受地质本底影

响超标的水源，综合采用水源替代、

水厂深度处理等措施治理；受人为污

染影响超标的水源，开展污染治理，

限期达标。到 2025 年，县级及以上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达到或优于

Ⅲ类水质比例预期达到 100%（剔除本

底影响）。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42 

新建、改建、扩建造纸、焦化、

氮肥、有色金属、印染、农副食

品加工(含马铃薯淀粉加工)、原

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等

行业建设项目实行主要污染物排

放等量或减量置换。 

持续削减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水

污染物排放总量，加强总氮、总磷排

放控制。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2018年度全市水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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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43 

提升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水

平，确保已建成的城镇污水处理

厂稳定达到一级 A排放标准。 

/ 删除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2018年度全市水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 

已完成 

44 

提高各级别应急预案污染物减排

比例，黄色、橙色、红色级别减

排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10%、20%、

30%。 

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应对方

案，细化重点企业应急减排措施，有

效实现重污染“削峰降速”。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45 

将烟气在线监测数据作为执法依

据，加大超标处罚和联合惩戒力

度，未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依法

停产整治。 

对企业自动监测监控设备运行情况

开展专项检查，完善并利用烟气在线

监测、热点网格、移动监测、电量监

控等手段，严厉打击自动监测监控设

备不正常运行和数据造假等违法行

为。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46 

全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自治区

下达指标以内。加强煤炭洗选和

清洁利用。重点削减非电力用煤，

重点区域城市煤炭消费总量实现

负增长。 

严格落实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

制度，合理控制煤炭开发强度和规

模，全面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切

实降低煤炭消费量，不断降低煤炭在

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47 
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

(PM2.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到 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臭氧年度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的第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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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率、重污染天数等指标不断向好

发展，至少达到自治区下达的指

标要求。 

90 百分位数浓度上升趋势得到有效

控制，PM10 年均浓度稳定达到 65.5

微克/立方米以下，PM2.5年均浓度稳

定达到 30微克/立方米以下，实现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标准以上天数

比例达到 85.5%以上，基本消除重污

染天气。到 2025 年，全市氮氧化物

和挥发性有机物总量削减比例全部

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要求。 

(2018年—2020年)》的通知 

48 
完成自治区下达的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总量减排任务 

到 2025 年，完成自治区下达的挥发

性有机物、氮氧化物总量减排任务。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49 

全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不低于 95%，县城不低于 85%；城

市生活垃圾焚烧或清洁处理能力

占总处理能力 50%以上，全部达到

清洁焚烧标准。 

到 2025 年，地级城市和具备条件的

县级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建制镇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进

一步完善。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50 

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减少土

壤污染，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率达

到 85%。 

到 2025 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和

农用残膜回收率达到 90%以上。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的通

知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51 
沿黄灌区利用现有沟、湖等，配

置水生植物群落、格栅和透水坝，

加强重点河湖治理，实施苦水河等河

湖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工程，增强河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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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建设生态沟渠、人工湿地等设施，

净化农田排水及地表径流。 

湖生态调节能力，促进河湖生态系统

健康。推进河湖水系连通，持续推进

河湖库塘清淤，探索建立清淤轮疏长

效机制。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52 

强化水源涵养林建设与保护，开

展湿地保护与修复，加大退耕还

林、还草、还湿力度。加强滨河

(湖)带生态建设，在河道两侧建

设植被缓冲带和隔离带。 

按照生态优先、自然修复为主的原

则，对生态功能受损的河湖缓冲带实

施必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加强生态缓

冲带拦截污染、净化水体，提升生态

系统完整性等功能，促进河湖生态缓

冲带修复和河湖水生态环境改善。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53 

加大水生野生动植物类自然保护

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力

度，开展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和重

要水产种质资源的就地和迁地保

护，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水生生

物名录和保护等级，依法严惩破坏重

点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生境的违

法行为。针对不同物种的濒危程度和

致危因素，完善管理制度，落实保护

措施，全方位提升水生生物多样性保

护能力和水平。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54 

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要求，

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造

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

炼油、电镀、农药、马铃薯淀粉

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或生产

项目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应纳入

取缔范围的“九小”企业彻底取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工业园区

管理机构要组织对进入市政污水收

集设施的工业企业进行排查，组织有

关部门和单位开展评估，经评估认定

污染物不能被城镇污水处理厂有效

处理或可能影响城镇污水处理厂出

水稳定达标的，要限期退出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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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缔，防止死灰复燃。 

55 

对不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挤奶厅

废水长期直排的的规模化奶牛养

殖场采取强硬措施关停、取缔。 

到 2025 年，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保持在 95%以上。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 

56 

重点区域取缔燃煤热风炉，基本

淘汰热电联产供热管网覆盖范围

内的燃煤加热、烘干炉(窑)。 

在保证电力、热力供应前提下，鼓励

30 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

半径 30 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燃

煤小热电机组（含自备电厂）基本完

成关停整合。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57 

鼓励全市 65蒸吨/小时及以上燃

煤锅炉全部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

改造，新建燃气锅炉要同步实现

低氮改造。 

 

对全市燃煤锅炉（35蒸吨以上）进行

超低排放改造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58 

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火电机组

(含自备电厂)全部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删除） 

 

/ 删除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已完成 

59 

重点区域水泥、石化、有色等重

点行业完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颗粒物特别排放限值改造。（删

/ 删除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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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除） 

 

发〔2018〕35号) 

60 

淘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等相关产业政策规定的淘汰类机

组及能耗、环保、安全等不达标

的 30万千瓦以下燃煤机组。 

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淘汰关停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燃煤锅炉和燃煤机

组。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61 

淘汰炉膛直径 3米以下燃料类煤

气发生炉，加大化肥行业固定床

间歇式煤气化炉整改力度；禁止

掺烧高硫石油焦。 

铸造、轧钢、石灰等涉工业炉窑行业

根据新制修订的排放标准组织实施

提标改造，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

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

政发〔2018〕35号)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62 

对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重量在

100吨以上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和体积在 500立方米以上的生活

垃圾，按照职责分工，制定“一

点一策”整改方案并有序实施。 

各县（市、区）政府应严格管控临时

渣场及堆场用地审批，督促固废产生

企业加快综合利用 

修改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吴政

办发〔2019〕22号) 

《吴忠市工业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十

四五”规划》 

63 

以尾矿、煤矸石、工业副产石膏、

粉煤灰、冶炼渣、电石渣、铬渣、

砷渣，以及脱硫、脱硝、除尘产

生的固体废物堆存场所为重点，

规范全市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的建

设、贮存、处置，完善防扬散、

防流失、防渗漏等设施。 

提高矿井水、煤矸石、煤泥等资源综

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矿区循环经

济。因地制宜利用煤矸石等推进采煤

沉陷区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 

修改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吴政

办发〔2019〕22号) 《吴忠市工业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十

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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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基本消除。 

多措并举宣传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

民参与”垃圾分类体系，引导村民分

类投放，实现源头减量。健全农村生

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 

修改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吴政

办发〔2019〕22号) 

《吴忠市土壤、地下

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65 
川区生活垃圾得到治理的村庄达

到 90%。 

到 2025 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覆盖面达到 35%以上，完成

农村环境整治的建制村比例达到

50%。 

修改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吴政

办发〔2019〕22号)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66 

重点推进产业集聚区周边纯凝发

电机组以及 6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

实施供热改造，鼓励工业园区通

过周边公用电厂供热改造和建设

“以热定电”背压式供热机组，

不断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

(汽)。 

在保证电力、热力供应前提下，鼓励

30 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

半径 30 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燃

煤小热电机组（含自备电厂）基本完

成关停整合。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吴政

办发〔2019〕22号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67 

在集中供热管网确实无法覆盖的

区域，依实际情况实施电代煤、

气代煤等清洁供暖工程。具备地

热资源开发条件的地区，以集中

式与分散式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地

热供暖开发。对暂不具备清洁能

源替代条件的地区，积极推广将

洁净煤、生物质燃料作为清洁供

坚持从实际出发，宜气则气、宜电则

电，按照“以供定改，先立后破”原

则，在集中供热管网确实无法覆盖的

区域有序推进“煤改气”、“煤改电”

清洁供暖工程。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吴政

办发〔2019〕22号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

善“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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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暖体系的有益补充措施。 

68 

调整种植业结构与布局。利通区、

青铜峡要优先种植需肥需药量

低、环境效益突出的农作物。压

减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建立节

水型农业种植模式。 

以盐池、同心、红寺堡等地为核心区

域，聚焦肉牛、滩羊、酿酒葡萄、黄

花菜、枸杞、小杂粮、亚麻籽、中药

材、文冠果等产业，适当发展奶牛养

殖，加大饲草种植面积，合理优化粮

经饲产业结构，推广高效节水灌溉、

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节水技术， 

修改 

关于印发《2018 年度全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工作安排》和《2018

年度全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安

排》的通知(吴环委办发〔2018〕

87号) 

《吴忠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69 

严格执行质量、环保、能耗、安

全等法规标准，依法依规推进落

后产能退出，严防“地条钢”等

列入淘汰名录的低端落后产能死

灰复燃。 

严格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综合运用市场和法治手段，加

大钢铁、煤电、水泥熟料、铁合金、

活性炭、电石、焦化、氯碱等行业低

端低效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力

度。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

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 

70 

启动危险废物大数据服务环境监

管工作，探索“超市化”物联网

管理模式。 

推进危险废物“互联网+”收集网络

建设，优化服务网络布局，提升收集

运营效率，实现危险废物收集的信息

化管理。 

修改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吴政

办发〔2019〕22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

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十四五”规划》 

71 

定期组织召开会议，研究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年度计划、目标、重

大措施，以及区域重点产业发展

规划、重大项目建设等事关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重大事项，部署区

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实现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

监测、统一执法、统一污染防治措施，

完善重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会

商机制。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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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工作。 

72 

各地要组织对工业企业大型料

堆、工业固体废弃物堆场进行全

面排查并建立清单，制定堆场扬

尘整治计划，实行“一企一策”。 

积极推进工业粉煤灰、炉渣、矿渣的

综合利用，减少堆放量。强化垃圾填

埋场、大型煤堆、工业堆场的监督管

理，对堆场扬尘治理持续保持定期检

查、巡查力度，确保不合规堆场动态

清零。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73 

以利通区、青铜峡市为重点，建

立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监

管、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的区域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实现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

监测、统一执法、统一污染防治措施，

完善重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会

商机制。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74 

开展环境空气质量 VOCs监测，至

少建成一套 VOCs组分自动监测系

统。 

在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红寺堡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盐池县）、宁夏

青铜峡工业园区（青铜峡市）、宁夏

同心工业园区（同心县）各建设 1座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监测项目

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

臭氧、PM2.5、PM10，其中太阳山开

发区和盐池工业园区各增加 VOCs、

氨、硫化氢监测项目。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75 
严格涉 VOCs排放的工业企业准

入，新建项目实行区域内 VOCs排

PM2.5和 O3未达标城市，新、改、扩建

项目实施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修改 

《吴忠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 年—2020 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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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放等量或倍量削减替代。 控制要求，所需二氧化硫、NOx、VOCs

排放量指标要进行减量替代。 

规划》 

76 

落实电石、铁合金、烧碱、水泥、

锌冶炼等行业的差别电价政策，

对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用电进一

步提高差别电价加价标准。对电

解铝、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

价政策，建立并完善清洁供暖用

电价格政策。 

综合运用质量、环保、能耗、安全等

法规标准，严格执行差别电价，加大

奖补等措施，压减消耗过多资源、占

有大量要素、污染生态环境的低端落

后产能，严格执行国家产能置换政

策，支持企业联合重组、上大压小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77 

严格执行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

能置换实施办法，建设项目必须

落实等量或减量置换，并向社会

公告置换方案。 

严格控制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等“两

高”行业新增产能和焦化、电石、氯

碱等重污染行业总产能；重点调控钢

铁、电解铝、水泥、铁合金等高耗能

行业产能，按照高耗能行业产能和能

耗置换有关规定，实行减量置换。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78 

完成建材、有色、火电、焦化、

铁合金、电石、活性炭、铸造等

行业和燃煤锅炉的无组织排放排

查，建立管理台账。 

全面推进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和“低散乱污”企业烟尘治理，

推进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深入

开展工业无组织排放整治，从源头减

少产生量、过程减少泄漏量、末端减

少排放量。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79 
全面推广“以克论净”精细化管

理，建立“机械深度洗扫+人工即

持续推进吸尘式机械化清扫作业，进

一步提高机械化清扫率，2025 年底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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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时保洁”的环卫工作机制；提高

机械化清扫率。 

前，市区建成区机械化清扫率稳定达

到 85%以上，县城建成区达到 75%以

上。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规划》 

80 

将排气筒高度超过 45米的高架

源，以及石化、化工、包装印刷、

工业涂装等 VOCs排放源纳入重点

排污单位名录，全部安装烟气排

放自动监控设施。 

到 2025 年，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

涉 VOCs废气排放口全部安装 VOCs在

线监测设备并实现数据联网。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81 

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企业要制定

并实施用量减排方案。新、改、

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

目，必须遵循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减量置换”或“等量替换”原

则。 

新、改、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按照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重金属

污染物排放指标核定办法》要求，遵

循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等量替

代”原则，各地级市可自行确定重点

区域，重点区域遵循“减量替代”原

则，减量替代比例不低于 1.2:1。 

修改 

《吴忠市推进净土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年—2020年)》(吴政

办发〔2019〕22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重

点重金属“十四五”

污染防控工作方案》 

82 

全面开展城中村、农村、城乡结

合部等区域在用散煤消费情况和

散煤经营单位排查，制定散煤削

减替代方案及年度计划，鼓励各

地开展城市建成区“无煤区”建

设。 

按照财力可承受、群众能接受、社会

能感受的原则批次推进近郊、农村地

区煤改电供热改造，坚决遏制已完成

“双替代”区域散煤复烧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83 
按照网格化监管要求，建立行政

区域内桔秆焚烧易发多发区域清

强化秸秆禁烧管控。落实地方各级政

府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村组等基层组
修改 

吴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忠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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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更新前 更新后 更新类型 原依据 更新依据 

单，落实县包乡、乡包村、村包

组、组包地块的分片包干工作责

任制，保持常态化监督检查。 

织作用，完善网格化监管体系，实现

全覆盖、无死角。 

(2018年—2020年)》的通知(吴政

发〔2018〕35号) 

规划》 

84 / 

建立区域监管和地下水型饮用水水

源、重点污染源监控相结合的地下水

监测网，加强部门数据共享 

新增 /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85 / 

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严厉打击

变相排污违法行为，因地制宜推广粪

污全收集还田利用等资源化利用技

术，加快配套建设畜禽养殖场（区）

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

鼓励和引导第三方处理企业对养殖

粪污进行专业化集中处理，生产加工

有机肥。 

新增 /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 

86 / 

完善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地下水饮

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强化饮用水水源地周边及上游环境

风险隐患日常排查和自动监测预警。 

新增 / 

《关于防范化解环境

风险维护生态安全的

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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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据支撑材料清单 

1、相关数据来源 

吴忠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数据更新建立了部门协调联动、共同推进的工

作机制，本次更新工作得到了自治区和吴忠市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衔接了相关

部门最新数据，进一步保障成果的时效性。使用的主要数据及来源见表 0-1。 

表 0-1 更新工作使用的相关数据及来源 

序号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1 
全区国土空间规划“三条控制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矢量数据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 国土三调 2020年变更调查数据地类图斑矢量数据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3 国土三调行政区界矢量数据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4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矢量数据 自治区林草局 

5 全区林地“一张图”国家级公益林矢量数据 自治区林草局 

6 国家、自治区重要湿地矢量数据 自治区林草局 

7 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矢量数据 自治区林草局 

8 合法矿业权（探矿权、采矿权）范围矢量数据 

《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产

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9 
全区城市和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矢量数据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10 工业园区边界范围矢量数据 各园区管理部门 

11 宁夏河湖管理范围划界矢量数据 自治区水利厅 

12 近三年全区水环境、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数据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1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优先管控地

块名录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14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涉重金属企业清单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网站

公示 

15 
《清水河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苦水河生态流量

保障实施方案》 
自治区水利厅 

 



86 

 

2、主要依据文件 

表 0-2 更新依据和参考的主要法律法规、政策规划等文件列表 

标题 文号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 

地下水管理条例 /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促进条例 / 

中央有关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 

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 / 

国务院有关文件  

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20〕7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20〕24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国办发〔2020〕44号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1〕4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21〕7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发〔2021〕23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21〕3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办函〔2022〕17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22〕15号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4/content_5644613.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08/content_5641438.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19/content_5643674.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07/content_5649656.htm
https://www.mee.gov.cn/zcwj/zyygwj/202301/t20230103_1009406.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17/content_552776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15/content_554364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17/content_5562053.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2/22/content_558827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3/30/content_5596791.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4/content_5670202.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02/content_5676459.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5/24/content_56920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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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号 

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国办函〔2022〕39号 

国务院部门有关文件-生态环境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环环评〔2020〕63号 

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 环综合〔2021〕4号 

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 环环评〔2021〕45号 

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行） 环环评〔2021〕108号 

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 环土壤〔2022〕8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 环固体〔2022〕17号 

关于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的通知 环气候〔2022〕41号 

关于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的通知 环综合〔2022〕42号 

关于印发《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 环综合〔2022〕51号 

关于印发钢铁/焦化、现代煤化工、石化、火电四个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的通知 环办环评〔2022〕31号 

关于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22〕68号 

关于印发《“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环大气〔2023〕1号 

国务院部门有关文件-国家发改委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 发改环资〔2021〕13号 

关于“十四五”推进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及严控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的通知 发改办产业〔2021〕635号 

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 发改环资〔2021〕1310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 发改产业〔2021〕1464号 

“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 发改环资〔2021〕1524号 

关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的通知 发改产业〔2021〕1609号 

关于印发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改环资〔2021〕1767号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 发改体改规〔2022〕397号 

支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施方案 发改地区〔2022〕654号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5/30/content_56930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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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号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2 年版) 发改运行〔2022〕559号 

国务院部门有关文件-自然资源部（包含国家林草局）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规〔2019〕1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规范风电场项目建设使用林地的通知 林资发〔2019〕17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在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范围内进行修建铁路、公路等建设活动监督管理办

法》的通知 
林沙规〔2019〕2号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1〕166号 

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 自然资发〔2022〕142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的通知 林湿规〔2022〕3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3〕12号 

国务院部门有关文件-水利部  

水利部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 水资管〔2020〕67号 

水利部关于实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行动的意见 水节约〔2021〕263号 

推动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水保〔2021〕278号 

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 水资管〔2022〕333号 

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 水河湖〔2022〕216号 

国务院部门有关文件-工信部、住建部、农业农村部等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 工信部联节〔2021〕213号 

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原〔2022〕6号 

关于印发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建城〔2022〕29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关于深入推进黄河流域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节〔2022〕169号 

关于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联节〔2022〕88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文件  

http://gi.mnr.gov.cn/202112/t20211224_271574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20/content_5706169.htm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5925/20230104/150501064352589.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4/03/content_5749824.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4/03/content_57498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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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政办规发〔2020〕5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行业用水定额（修订）的通知 宁政办发〔2020〕20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宁政办规发〔2022〕13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 宁政发〔2020〕37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自治区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名单的通知 宁政办规发〔2020〕26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 宁政办发〔2021〕8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宁政办发〔2021〕67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十四五”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的通知 宁政办发〔2021〕76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 宁政办发〔2021〕102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宁政发〔2022〕30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宁党发〔2022〕30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和加强入河（湖、沟）排污口监督管

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宁政办发〔2022〕72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强区五年计划的实施意见 宁政办发〔2023〕13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部门文件-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化学原料药行业》等 3个环境准入指导意见的通知 宁环规发〔2021〕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的通知 宁环发〔2021〕36号 

关于加强入河（湖、沟）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宁生态环保办〔2021〕7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期间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环境应急“南阳实践”工作方案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 宁环发〔2022〕38号 

关于印发《黄河（宁夏段）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实施方案》等 6个方案的通知 宁环发〔2022〕75号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 

宁环发〔2023〕43 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部门文件-自治区发改委  

https://www.nx.gov.cn/zwgk/gfxwj/202003/t20200311_1986303.html
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zzqwj/202112/t20211215_3225337.html
https://www.nx.gov.cn/zwgk/gfxwj/202212/t20221213_3886588.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012/t20201230_2543983.html
https://www.nx.gov.cn/zwgk/gfxwj/202101/t20210104_2550743.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102/t20210210_2598943.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110/t20211009_3076626.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111/t20211103_3114354.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201/t20220106_3274526.html
http://fzggw.nx.gov.cn/bwpf/202210/t20221026_3815701.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304/t20230406_4021492.html
https://sthjt.nx.gov.cn/zfxxgk/zfxxgkml/202109/t20210906_3771624.html
https://sthjt.nx.gov.cn/zfxxgk/fdzdgknr/lzyj/gfxwj/202108/t20210823_3782041.html
https://sthjt.nx.gov.cn/zfxxgk/fdzdgknr/lzyj/gfxwj/202111/t20211129_3782046.html
https://sthjt.nx.gov.cn/zfxxgk/zfxxgkml/202207/t20220714_3772103.html
https://sthjt.nx.gov.cn/zfxxgk/fdzdgknr/lzyj/gfxwj/202211/t20221128_3860847.html
https://sthjt.nx.gov.cn/zfxxgk/fdzdgknr/lzyj/gfxwj/202304/t20230414_4030888.html
https://sthjt.nx.gov.cn/zfxxgk/fdzdgknr/lzyj/gfxwj/202304/t20230414_40308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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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能耗双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试行） 宁发改环资〔2021〕809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2年版） 宁发改规发〔2022〕1号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完善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 推动经济平稳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宁发改环资〔2022〕629号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发改能源（发展）〔2023〕128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部门文件-自然资源厅（含林草局）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宁夏回族自治区湿地名录认定

及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林规发〔2019〕1号 

关于推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若干措施 宁自然资规发〔2022〕5号 

关于严格耕地“进出平衡”管理工作的通知 宁自然资发〔2022〕235号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基本草原划定工作方案》的通

知 

宁林发〔2023〕1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采矿用地保障实施细则（试行） 宁自然资规发〔2023〕1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宁自然资规发〔2023〕2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部门文件-水利厅  

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有关工作的通知 宁水法资发〔2021〕15号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度节水控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水节供发〔2022〕9号 

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地下水管控指标方案》的通知 宁水资发〔2022〕19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实施方案 宁水资发〔2022〕21号 

关于印发各市、县（区）“十四五”用水强度年度管控指标的通知 宁水节供发〔2022〕18号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水节供发〔2022〕24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部门文件-工信厅、住建厅、农业农村厅等  

宁夏回族自治区铁合金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试行） 宁工信规发〔2022〕3号 

“十四五相关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宁政发〔2021〕1号 

http://fzggw.nx.gov.cn/zcgh/fgwwj/202112/t20211201_3177944.html
http://fzggw.nx.gov.cn/zcgh/gfxwj1/202207/t20220705_3599321.html
http://lcj.nx.gov.cn/zwgk/zfxxgkml/gfxwj/202112/t20211214_3222968.html
http://lcj.nx.gov.cn/zwgk/zfxxgkml/gfxwj/202112/t20211214_3222968.html
https://zrzyt.nx.gov.cn/gk/fdzdgknr/tzgg/202210/t20221009_3802817.html
https://zrzyt.nx.gov.cn/gk/fdzdgknr/tzgg/202211/t20221124_3855693.html
http://lcj.nx.gov.cn/zwgk/zfxxgkml/gfxwj/202302/t20230202_3940111.html
http://lcj.nx.gov.cn/zwgk/zfxxgkml/gfxwj/202302/t20230202_3940111.html
https://zrzyt.nx.gov.cn/gk/fdzdgknr/gfxwj/202303/t20230315_3995710.html
https://zrzyt.nx.gov.cn/gk/fdzdgknr/tzgg/202304/t20230423_4041015.html
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105/t20210511_2835432.html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105/t20210511_2835432.html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105/t20210511_2835432.html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105/t20210511_2835432.html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105/t20210511_2835432.html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105/t20210511_2835432.html
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204/t20220408_3446233.html
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206/t20220629_3592570.html
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207/t20220708_3604501.html
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208/t20220805_3660342.html
http://slt.nx.gov.cn/xxgk_281/fdzdgknr/wjk/sltwj/202211/t20221110_3838324.html
https://gxt.nx.gov.cn/zwgk/fdzdgknr/zcfg/zcjd/202207/t20220729_3640340.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103/t20210309_26208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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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宁政办发〔2021〕59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十四五”规划 宁政办发〔2021〕57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 宁政办发〔2021〕82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宁政办发〔2022〕6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气质量改善“十四五”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重金属“十四五”污染防控工作方案  

吴忠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吴忠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吴忠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吴忠市空气质量改善“十四五”规划  

吴忠市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吴忠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吴忠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109/t20210924_3045966.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109/t20210924_3045970.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111/t20211117_3133034.html
https://www.nx.gov.cn/zwgk/qzfwj/202209/t20220913_3762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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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见征求采纳情况 

《吴忠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征求意见汇总表 

议题名称 《吴忠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征求意见汇总表 
提请单

位 

吴忠市生态

环境局 

征求意见单位（20 家） 

利通区人民政府、红寺堡区人民政府、青铜峡市人民政府、同心县人民政府、盐

池县人民政府，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宁夏吴忠金积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吴忠太阳山开发区管委会、宁夏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生态环境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应急管理局、文

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采纳汇总情况 

共收到 44条意见，采纳（含原则采纳）41 条，不采纳 3条，不采纳的主要原因是

与已发布相关文件要求不符；其中利通区人民政府、红寺堡区人民政府、青铜峡

市人民政府，宁夏吴忠金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宁夏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

理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应急管理局、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无意见。 

序号 部门 文件名称 原稿内容 部门意见 是否采纳 
采纳修改情况或不采

纳理由 

1 

盐池县

人民政

府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盐池县太阳山国家湿地自然

公园优先保护单元该优先保

护单元所属县区为盐池县 

“盐池县太阳山国家湿地自然公园优先保护

单元该优先保护单元”：不属于盐池县管控 
原则采纳 

根据环境管控单元的

划分原则，按照行政边

界将太阳山国家湿地

自然公园分别划分为

红寺堡区太阳山国家

湿地自然公园优先保

护单元和盐池县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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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国家湿地自然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2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 修改为：提高生物多样性 采纳 按意见修改 

3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花马湖国家级生态保护红

线…… 

修改为：花马湖国家森林公园等生态保护红

线 
采纳 按意见修改 

4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盐池县海子井国家湿地自然

公园优先保护单元 
级别为自治区级，建议规范名称 采纳 按意见修改 

5 

吴忠市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

案文本 

有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不予

批准选址涉及该污染地块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

报告表 

环评审批部门不予批准选址涉及该污染地块

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报告表 
采纳 按意见修改 

6 

同心县

人民政

府 

吴忠市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

案文本 

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

区“加强餐营业燃料烟气及餐

饮油烟防治，鼓励餐饮业及居

民生活能源使用天然气、液化

石油气、生物酒精等清洁能

源” 

建议删除“生物酒精”，安全生产“1+37+8”

系列文件中城镇燃气安全提升行动方案“严

禁燃气用户同时使用甲醇等生物油制品 

采纳 按意见修改 

7 
吴忠市

发展和

改革委

员会 

吴忠市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

案文本 

新建、改建、扩建耗煤项目审

批、核准、备案严格执行煤炭

减量等量替代。坚决遏制高耗

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加大

落后和过剩产能压减力度。 

“4.1.2能源分区管控”：将“备案严格执行

煤炭减量等量替代”改为“备案严格执行煤

炭减量替代” 

采纳 按意见修改 

8 
从严执行重点耗煤行业准入，

除热电联产外，严格控制新

建议改为“从严执行重点耗煤行业准入，除

纳入规划的热电联产外严格控制新建、扩建
采纳 按意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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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扩建燃煤发电项目，新建

项目原则上禁止配套建设自

备燃煤电站 

燃煤发电项目，新建项目原则上禁止配套建

设自备燃煤电站” 

9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严格控制耗煤行业煤炭新增

量，重点区域所有新建、改建、

扩建耗煤 1万吨及以上项目

（除热电联产外）一律实行煤

炭等量或减量替代 

建议改为“除纳入规划的热电联产外” 采纳 按意见修改 

10 

市自然

资源局 

《吴忠市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

成果更新说

明》 

吴忠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为 2755.62 平方公里 

“吴忠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为 2755.62平

方公里”修改为“吴忠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约为 2754.02 平方公里” 

采纳 按意见修改 

11 / 

利通区行政区面积修改为 1106.68平方公里；

红寺堡区行政区面积修改为 2756.24 平方公

里，新红线面积修改为 344.01 平方公里；盐

池县行政区面积修改为 6553.85 平方公里，

新红线面积修改为 1142.06 平方公里；同心

县行政区面积修改为 4433.38 平方公里，新

红线面积修改为 1118.20平方公里；青铜峡

市行政区面积修改为 1818.22 平方公里，新

红线面积修改为 137.46平方公里； 

采纳 按意见修改 

12 / 

建议工业园区范围面积统计口径要一致，是

自治区政府审批的整合优化范围还是园区总

体规划要确定清楚 

采纳 
统一采用园区总体规

划 

13 

《吴忠市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

方案文本》 

其中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为

2755.62平方公里，占全市国

土总面积的 16.52%。 

“其中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为 2755.62 平方

公里”修改为“其中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为

2754.02平方公里” 

采纳 按意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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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表 2-1吴忠市生态空间面积一览表”：红

寺堡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修改为 344.27平方

公里；青铜峡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修改为

137.46 平方公里；盐池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修改为 1142.06平方公里；同心县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修改为 1118.20平方公里 

采纳 按意见修改 

15 

吴忠市

工业和

信息化

局 

吴忠市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

案文本 

以及新材料等高用水行业为

重点 

建议将“新材料”修改为火力发电、纺织、

造纸等高用水行业为重点 
采纳 按意见修改 

16 

宁夏青

铜峡工

业园区

管理委

员会 

吴忠市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

案文本 

“水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中

“工业污染源重点管控区”中

“污水处理厂全部优于一级 A

排放标准” 

建议修改为“符合一级 A排放标准”或者更

具体的排放标准 
采纳 按意见修改 

17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重点

管控单元”中“污染物排放管

控”中第 1项“区域内新改扩

建项目排放污染物须倍量替

代” 

建议将“须倍量替代”修改为“等量替代或

者减量替代” 
原则采纳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

空气质量改善“十四

五”规划》，PM2.5和 O3

未达标城市，新、改、

扩建项目实施更严格

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所需二氧化

硫、NOx、VOCs排放量

指标要进行减量替代。 

18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重点

管控单元”中“污染物排放管

控”中第 2项“严格涉 VOCs

建议进一步明确“本次评价提出的污染治理

要求”的具体内容 
采纳 

原文表述有误，删除

“本次评价提出的污

染治理”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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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的工业企业准入，准入项

目须满足《宁夏回族自治区挥

发性有机物污染专项治理方

案》及本次评价提出的污染治

理要求” 

19 
吴忠市

水务局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到 2025 年，单位 GDP 用水量

降低 15% 
建议删除 不采纳 

该项指标来源于《吴忠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 

20 

吴忠太

阳山开

发区应

急管理

和生态

环境局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将空间布局约束中“2.苦水河

现状属于……” 

修改为“苦水河现状为劣Ⅴ类水体，开发区

要加大污水处理厂尾水深度治理，通过人工

湿地等自然生态净化系统，确保太阳山段稳

定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 

采纳 按意见修改 

21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将空间布局约束中“3.采用先

进的硫回收技术……” 

建议删除，开发区石油化工企业 7家，石化

产品加工企业主要为瑞科（3家）及天源石化，

二氧化硫排放量并不是吴忠市占比最高，且

宁夏瑞科石化有限公司于 2023年已上硫酸回

收装置，天源石化 2020年已上硫磺回收装置 

采纳 按意见修改 

22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将空间布局约束中“5.城市建

成区……” 

建议删除，太阳山开发区不属于建成区，此

项约束放在此处不合理 
采纳 按意见修改 

23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将空间布局约束中“6.按

照……取消分散式燃煤锅

炉”，目前集中供热范围内存

在 20 蒸吨/小时及以上锅炉 9

台，均作为开工锅炉或冬季蒸

建议改为“按照……机组，集中供热范围内

禁止新建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燃重油、渣

油锅炉。保留锅炉要根据吴忠市工作要求，

逐步开展下一步治理工作” 

采纳 按意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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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不足时使用，基本处于停产

状态，仅作为热电联产集中供

热出现故障修时使用，若后期

市上对非建成区20蒸吨/小时

锅炉提出改造或拆除要求，开

发区将严格执行。 

24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将污染物排放管控中“1.苦水

可现状属于……” 

修改为“苦水河现状为劣Ⅴ类水体，开发区

要加大污水处理厂尾水综合治理，通过人工

湿地等自然生态净化系统开展深度治理，确

保太阳山段稳定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Ⅳ类” 

采纳 按意见修改 

25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将污染物排放管控中“2.采用

先进的硫回收技术……” 

建议删除，开发区石油化工企业 7家，石化

产品加工企业主要为瑞科（3家）及天源石化，

二氧化硫排放量并不是吴忠市占比最高，且

宁夏瑞科石化有限公司于 2023年已上硫酸回

收装置，天源石化 2020年已上硫磺回收装置。 

采纳 按意见修改 

26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将污染物排放管控中“4.开发

区……直接燃用生物质锅

炉” 

建议删除，优于目前生物质颗粒属于清洁能

源，辖区集中供热无法覆盖区域（火车站、

煤矿）存在的小燃煤锅炉改造计划，由于也

无天然气管道，移动气源存在安全隐患，开

发区鼓励对燃煤锅炉进行生物质颗粒改造 

采纳 按意见修改 

27 

宁夏盐

池工业

园区管

理委员

会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A1.3 不符合空间布局要求的

活动的退出要求中大气管控

要求：“在保证电力、热力供

应前提下，鼓励 30万千瓦及

以上热电联厂供热半径 30公

将“基本完成”去掉 不采纳 

该管控要求根据《自治

区空气质量改善“十四

五”规划》《吴忠市空

气质量改善“十四五”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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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燃煤

小热电机组（含自备电厂）基

本完成关停整合” 

28 
吴忠市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 

编号ZH64032320001中的资源

开发效率：单位工业增加值综

合能耗（标煤）控制在吴忠市

下达指标之内 

建议删除此项 采纳 按意见修改 

29 

市生态

环境局 

《吴忠市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

成果更新说

明》 

黄河支流中苦水河（甘-宁省

界）2025 年现有底线目标为Ⅳ

类 

“表 2-1 吴忠市各控制断面近三年水质现状

及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更新情况”：将第 4

条“黄河支流中苦水河（甘-宁省界）2025年

现有底线目标中的Ⅳ类更新为Ⅴ类” 

采纳 

经核对，上版吴忠市

“三线一单”文本中未

对该断面进行要求，因

此删除该断面 2025 年

现有底线目标 

30 / 

“表 2-1 吴忠市各控制断面近三年水质现状

及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更新情况”：将第 7

条“黄河支流中红柳沟 2020 年水质现状更新

为劣Ⅴ类” 

采纳 按意见修改 

31 / 

“表 2-1 吴忠市各控制断面近三年水质现状

及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更新情况”：去除水

体名称中的第 8条胡泊 

采纳 按意见修改 

32 / 

“表 2-1 吴忠市各控制断面近三年水质现状

及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更新情况”：新增第

25 条监测断面青铜峡市黄河取水泵站饮用水

水源地，现有底线目标 2035 年Ⅲ类，更新底

线目标 2025 年Ⅲ类，其他项为空 

采纳 按意见修改 

33 / 
“表 2-1 吴忠市各控制断面近三年水质现状

及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更新情况”：新增第
采纳 按意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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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条监测断面鲁家窑水库水源地，现有底线

目标 2035年Ⅲ类，更新底线目标 2025年Ⅲ

类，其他项为空 

34 

小坝水源地、大坝水源地、青

铜峡镇水源地管理级别为县

级 

“表 2-2 吴忠市城市集中式水源地名录”：

小坝水源地、大坝水源地、青铜峡镇水源地

管理级别更新为城市 

不采纳 

根据《自治区水利厅 

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全区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名录的通

知》，小坝水源地、大

坝水源地、青铜峡镇水

源地管理级别均为县

级 

35 
鲁家窑供水工程水源地为乡

镇级 

“表 2-3吴忠市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水源地

名录”：鲁家窑供水工程水源地为县级 
采纳 按意见修改 

36 / 

“表 2-3吴忠市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水源地

名录”：删除表格最后三行（不属于吴忠市

的水源地） 

采纳 按意见修改 

37 

《吴忠市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

方案文本》 

/ 
“表 3-1吴忠市 2025 年水环境质量底线目

标”：第 6条清宁河水体已从区控删除 
采纳 按意见修改 

38 / 

“表 3-1吴忠市 2025 年水环境质量底线目

标”：新增第 25 条断面为黄河取水泵站水源

地，水体为县级集中式水源地，类型为区控，

水质目标 2025 年Ⅲ类，2035 年Ⅲ类 

采纳 按意见修改 

39 / 

“表 3-1吴忠市 2025 年水环境质量底线目

标”：新增第 26条断面为鲁家窑水库水源地，

水体为县级集中式水源地，类型为区控，水

质目标 2025 年Ⅲ类，2035 年Ⅲ类 

采纳 按意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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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到 2025 年，全市细颗粒物

（PM2.5）浓度达到 30.0微克

/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达到 65.0微克/

立方米，臭氧（O3）浓度稳中

有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达到 85.5%，基本消除重污染

天气。 

将（1）大气环境质量目标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改为 65.5ug/m3 
采纳 按意见修改 

41 

《宁夏回族自

治区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方案

文本》 

吴忠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修

改为 2755.62km
2
 

将《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文本》第 19 页“表 3-1 全区各地市生态空间

面积及占比”中，吴忠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修改为 2754.02km
2
 

采纳 

该意见针对《宁夏回族

自治区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文本》，《吴

忠市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文本》中同步进

行修改 

42 / 

将《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

更新说明》第 33页“表 2-3 全区乡镇级以下

集中式水源地名录”中“吴忠市红寺堡区鲁

家窑供水工程水源地”删除，该水源地为城

市水源地，表 2-2中已列明。 

采纳 

该意见针对《宁夏回族

自治区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文本》，《吴

忠市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文本》中同步进

行修改 

43 

《吴忠市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

成果更新说

明》 

利通区、红寺堡区、青铜峡市、

盐池县、同心县环境空气质量

分别为 36、29、35、30、37。 

“表 2-6（1）吴忠市近三年环境空气质量现

状及大气环境质量底线更新情况”：利通区

2022 年环境空气质量更新为 32；红寺堡区

2022 年环境空气质量更新为 24；青铜峡市

2022 年环境空气质量更新为 32；盐池县 2022

年环境空气质量更新为 26；同心县 2022年环

采纳 按意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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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空气质量更新为 32； 

44 
利通区 2022 年环境空气质量

更新为 87 

“表 2-6（1）吴忠市近三年环境空气质量现

状及大气环境质量底线更新情况

（PM10,ug/m3）”：将利通区 2022年环境空

气质量更新为 68 

采纳 按意见修改 

 


